
湖 北省档案局
湖 北省档案馆文件

　

鄂档发 〔２０２２〕３号

湖北省档案局　湖北省档案馆关于印发

«湖北省数字档案馆 (室)系统测评办法»的通知

各市、州、县档案局、档案馆,省直各单位、各高等学校、各大

型企事业单位档案部门:
现将 «湖北省数字档案馆 (室)系统测评办法»印发给你

们,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.

湖北省档案局 湖北省档案馆

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８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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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数字档案馆 (室)系统测评办法

第一条　为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档案工

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,推动全省档案信息化战略转型,规范全省

数字档案馆 (室)建设工作,根据国家档案局 «数字档案馆建设

指南» «数字档案馆系统测试办法» «数字档案室建设指南»和

«数字档案室建设评价办法»等有关规定,结合湖北实际,制定

本办法.

第二条　本办法适用于湖北省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和各级机

关 (人民团体、高等学校、企事业单位,下同)数字档案馆

(室)系统测评,其他类型数字档案馆 (室)系统测评工作可以

参照本办法执行.

第三条　数字档案馆 (室)系统测评工作由省档案局统筹组

织,省档案馆承担基础性工作.省档案局、省档案馆成立测评工

作小组,并组建测评专家组,开展相关测评工作.测评专家组成

员从全省档案专家库中随机抽取.

第四条　数字档案馆系统测评依据是 «湖北省数字档案馆系

统测评指标表» (见附件１),测评内容包括基础设施、系统功

能、档案资源、保障体系和服务绩效五个部分,满分为１００分.

测评结果达到８０分以上认定为 “湖北省级数字档案馆”,达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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９０分以上认定为 “湖北省示范数字档案馆”.

第五条　数字档案室系统测评依据是 «湖北省数字档案室系

统测评指标表»(见附件２),测评内容包括领导与组织、基础设

施建设、应用系统建设、数字档案资源建设、保障体系建设和工

作亮点六个部分,满分为１００＋１０分 (１０分为加分).测评结果

达到７５分 (含加分,下同)以上认定为 “湖北省级数字档案

室”,达到８５分以上认定为 “湖北省示范数字档案室”.

第六条　参加数字档案馆系统测评应当符合以下基本要求:

(一)基础设施完善,配备必要的软硬件设施设备,局域网、

政务外网、因特网三网隔离,系统功能满足收、管、存、用各项

功能需要;

(二)建立涵盖全部馆藏档案文件级目录数据库;

(三)市级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源总量应当不小于１０万卷

(件),县级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源总量应当不小于５万卷 (件);

(四)馆藏应数字化档案数字化率应当满足以下条件:馆藏

应数字化档案在 １０ 万卷 (件)以下的档案数字化率不低于

８０％,馆藏应数字化档案在１０万至２０万卷 (件)的档案数字化

率不低于７５％,馆藏应数字化档案在２０万卷 (件)以上的档案

数字化率不低于７０％,且数字化成果必须全部导入系统,能够

正常使用;

(五)近五年来未发生过重大安全事故且不存在严重的安全

隐患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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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　参加数字档案室系统测评应当符合以下基本要求:

(一)数字档案室系统应当与办公自动化系统、业务系统等

相互衔接;

(二)已开展３个月及以上的电子文件归档工作;

(三)自形成之日起满５年的电子档案已按规定向同级国家

综合档案馆移交;

(四)近五年来未发生过重大安全事故且不存在严重的安全

隐患.

第八条　对于集中式数字档案室 (虚拟数字档案室)测评工

作,需对承担建设、管理工作的部门和使用单位同时开展测评.

其中,对承担建设、管理工作的部门开展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和应

用系统建设测评,对使用单位开展其他部分测评.

第九条　开展测评工作前应当先组织预检,通过预检并根据

预检意见完成整改后再向省档案馆申请测评工作.其中,省级机

关,市级档案部门由省档案馆组织预检;市、县级机关,县级档

案部门由市级档案部门组织预检.

第十条　各单位对照 «湖北省数字档案馆系统测评指标表»

«湖北省数字档案室系统测评指标表» (以下简称 «测评指标

表»)进行自评,数字档案馆自评分数达到８０分以上,数字档

案室自评分数达到７５分以上的,向省档案馆提出测评申请.

第十一条　测评工作程序:

(一)申请测评.按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,各单位向省档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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馆提出测评申请,同时报送带有自评情况的 «测评指标表»、工

作报告等有关材料.省档案馆根据测评申请拟定测评方案,报省

档案局同意后开展测评.

(二)现场测评.省档案局、省档案馆测评工作小组组织测

评专家组对照 «测评指标表»,现场对被测评单位进行测评打分,

并出具测评意见.

(三)问题反馈.测评专家组现场进行问题反馈.现场测评

工作结束后１０个工作日内,测评工作小组将测评专家组提出的

突出问题以书面形式反馈至被测评单位,被测评单位应当根据反

馈问题认真整改,测评工作结束６个月内将整改情况反馈至测评

工作小组.

(四)发文确认.测评结束后,测评工作小组将测评意见、

问题反馈清单等有关材料报省档案局.根据得分情况,对达到相

应标准的,以省档案局和省档案馆联合发文形式对测评结果进行

确认.

第十二条　测评工作小组和测评专家组在开展测评时应当坚

持测评标准,严格测评程序,逐项开展测评.测评工作应当把纪

律挺在前面,不得许愿或者提出任何附加条件,并实行廉政告知

书制度,«廉政告知书»(见附件３)由省档案局存档备案.

第十三条　省档案局适时对数字档案馆 (室)建设情况开展

抽查,确保测评工作和整改质量达到要求.

第十四条　省档案局适时通报全省数字档案馆 (室)系统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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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工作情况.

第十五条　本办法由省档案局、省档案馆负责解释,具体工

作由省委办公厅档案行政管理处、省档案馆科技信息处承担.

第十六条　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.省档案馆办公室

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０日印发的 «湖北省数字档案馆系统测评办法

(试行)»同时废止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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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１

湖
北

省
数

字
档

案
馆

系
统

测
评

指
标

表

满
分

１０
０

分
( 基

础
设

施
１２

分
,

系
统

功
能

１２
分

,
档

案
资

源
５２

分
,

保
障

体
系

１４
分

,
服

务
绩

效
１０

分
)

项
目

测
评
指
标

标
准
分

测
评
细
则
及
测
评
标
准

测
评
方
式

自
评

计
分

１
基

础
设

施
１２

１
１

主
机

房
基

本
要

求
:

符
合

« 数
据

中
心

设
计

规
范

»
( G

B５
０１

７４
—

２０
１７

)
规

定
的

B
级

要
求

２

主
机

房
符

合
« 数

据
中

心
设

计
规

范
»

( G
B５

０１
７４

—
２０

１７
)

要
求

的
B

级
机

房
标

准
的

,
本

条
不

扣
分

.
主

机
房

未
达

到
B

级
机

房
标

准
的

,
按

照
以

下
标

准
评

分
:

１
主

机
房

邻
近

强
电

磁
场

、
强

振
动

源
、

强
噪

声
源

、
粉

尘
、

油
烟

、
易

燃
、

易
爆

等
场

所
和

区
域

的
,

每
项

扣
０

１
分

,
最

多
扣

０
４

分
.

２
主

机
房

不
具

备
双

路
供

电
的

,
扣

０
２

分
;

未
配

备
不

间
断

电
源

的
,

扣
０

２
分

.
３

主
机

房
无

门
禁

设
施

( 如
指

纹
、

身
份

卡
等

识
读

设
备

)
的

,
扣

０
２

分
;

机
房

内
部

、
入

口
无

视
频

监
控

设
施

的
,

每
项

扣
０

１
分

.
４

未
配

备
高

压
细

水
雾

或
洁

净
气

体
灭

火
系

统
等

自
动

消
防

设
施

的
,

扣
０

４
分

.
５

无
机

房
专

用
空

调
设

施
的

,
扣

０
２

分
;

温
湿

度
未

能
控

制
在

开
机

温
度

１８
—
２８

℃
、

湿
度

３５
％

—
７５

％
范

围
内

或
关

机
温

度
５
—

３５
℃

、
湿

度
２０

％
—
８０

％
范

围
内

的
,

每
项

扣
０

１
分

,
最

多
扣

０
２

分
.

依
据

机
房

建
设

验
收

报
告

或
相

关
证

明
材

料
,

与
实

地
查

看
相

结
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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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
目

测
评
指
标

标
准
分

测
评
细
则
及
测
评
标
准

测
评
方
式

自
评

计
分

１
２

网
络

平
台

基
本

要
求

:
布

局
合

理
,

可
扩

展
,

安
全

可
靠

,
局

域
网

、
政

务
外

网
、

因
特

网
三

网
隔

离
,

满
足

数
字

档
案

馆
各

项
功

能
需

要

２

１
应

布
设

局
域

网
,

并
在

局
域

网
上

开
展

数
字

档
案

各
项

业
务

工
作

.
未

布
设

局
域

网
的

,
扣

０
５

分
;

已
布

设
局

域
网

,
但

开
展

收
、

管
、

存
、

用
业

务
不

完
全

的
,

每
项

扣
０

１
分

.
２

局
域

网
主

干
线

路
应

采
用

光
纤

铺
设

.
采

用
千

兆
网

线
铺

设
的

,
扣

０
１

分
;

采
用

百
兆

网
线

铺
设

的
,

扣
０

２
分

.
３

应
接

入
政

务
外

网
,

建
立

基
于

政
务

外
网

的
数

字
档

案
接

收
、

共
享

利
用

平
台

.
未

接
入

政
务

外
网

的
,

扣
０

３
分

;
已

接
入

政
务

外
网

,
但

未
开

展
数

字
档

案
接

收
、

共
享

利
用

的
,

每
项

扣
０

１
分

.
４

应
接

入
因

特
网

,
并

通
过

网
站

开
展

数
字

档
案

利
用

、
展

览
、

咨
询

等
业

务
.

未
接

入
因

特
网

的
,

扣
０

３
分

;
已

接
入

因
特

网
,

但
未

开
展

数
字

档
案

利
用

、
展

览
的

,
每

项
扣

０
１

分
.

５
局

域
网

与
因

特
网

应
实

施
物

理
隔

离
.

未
实

施
物

理
隔

离
的

,
扣

０
３

分
.

６
应

配
备

必
要

的
防

火
墙

、
漏

洞
扫

描
、

入
侵

检
测

、
安

全
审

计
等

网
络

安
全

设
施

.
配

备
不

完
全

的
,

每
项

扣
０

１
分

,
最

多
扣

０
４

分
.

业
务

演
示

、
实

地
查

看
、

查
看

网
络

拓
扑

图
等

相
关

证
明

材
料

１
３

服
务

器
及

存
储

备
份

设
备

基
本

要
求

:
高

效
、

安
全

、
适

当
冗

余
,

备
份

及
时

完
备

３

１
应

配
备

满
足

业
务

需
要

的
专

用
服

务
器

.
未

配
备

局
域

网
、

政
务

外
网

、
因

特
网

专
用

服
务

器
的

,
每

项
扣

０
２

分
;

服
务

器
非

国
产

化
的

,
扣

０
４

分
.

２
应

配
备

在
线

存
储

设
备

.
未

配
备

在
线

存
储

设
备

的
,

扣
１

分
;

配
备

有
在

线
存

储
设

备
,

但
容

量
未

能
满

足
至

少
２

年
数

据
增

长
需

求
的

,
扣

０
５

分
.

３
应

配
备

离
线

备
份

设
备

.
未

配
备

移
动

硬
盘

、
光

盘
等

专
用

离
线

备
份

设
备

的
,

扣
１

分
;

仅
有

１
种

介
质

离
线

备
份

或
未

开
展

备
份

工
作

的
,

扣
０

５
分

.

查
看

设
备

运
行

报
表

,
实

地
查

看
,

提
供

相
关

证
明

材
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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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
目

测
评
指
标

标
准
分

测
评
细
则
及
测
评
标
准

测
评
方
式

自
评

计
分

１
４

终
端

设
备

基
本

要
求

:
满

足
开

展
数

字
档

案
接

收
、

管
理

、
利

用
等

工
作

需
要

１

１
应

按
在

职
业

务
人

员
总

数
配

备
计

算
机

.
未

按
在

职
业

务
人

员
总

数
配

备
计

算
机

的
,

每
少

１０
％

扣
０

１
分

,
最

多
扣

０
７

分
.

２
应

配
备

自
助

查
档

服
务

计
算

机
终

端
设

备
( 台

式
计

算
机

或
查

档
一

体
机

).
配

备
少

于
３

台
的

,
每

少
１

台
扣

０
１

分
,

最
多

扣
０

３
分

.

现
场

查
看

,
提

供
在

职
业

务
人

员
、

终
端

数
目

证
明

材
料

１
５

档
案

数
字

化
设

施
、

设
备

基
本

要
求

:
满

足
开

展
档

案
数

字
化

工
作

需
要

１

１
应

设
置

数
字

化
工

作
用

房
.

数
字

化
工

作
用

房
在

地
下

室
等

低
洼

地
、

无
消

防
设

施
、

无
防

盗
门

窗
、

无
法

保
障

数
字

化
工

作
用

电
安

全
的

,
每

项
扣

０
１

分
.

２
应

配
备

数
字

化
扫

描
设

备
.

未
配

备
数

字
化

扫
描

设
备

的
,

扣
０

２
分

;
配

备
有

数
字

化
扫

描
设

备
,

但
未

封
闭

非
必

要
信

息
出

口
如

U
SB

口
的

,
扣

０
１

分
.

３
数

字
化

加
工

场
所

的
关

键
部

位
应

配
备

监
控

设
施

.
未

配
备

监
控

设
施

或
监

控
视

频
未

保
留

６
个

月
以

上
的

,
扣

０
１

分
.

４
应

配
备

数
字

化
专

用
存

储
设

备
.

未
配

备
磁

盘
、

光
盘

、
磁

带
等

数
字

化
专

用
存

储
设

备
的

,
扣

０
３

分
;

配
备

有
数

字
化

专
用

存
储

设
备

,
但

在
使

用
结

束
后

未
经

过
档

案
馆

统
一

处
理

的
,

扣
０

２
分

.

现
场

查
看

、
出

具
相

关
证

明
材

料
及

报
告

１
６

音
视

频
等

其
他

硬
件

设
备

基
本

要
求

:
满

足
数

据
采

集
、

转
换

、
处

理
等

工
作

需
要

１

１
应

配
备

满
足

重
大

活
动

照
片

、
音

视
频

的
采

集
、

摄
录

设
备

.
未

配
备

照
片

采
集

设
备

的
,

扣
０

２
分

;
未

配
备

音
频

采
录

设
备

的
,

扣
０

１
分

;
未

配
备

视
频

采
录

设
备

的
,

扣
０

２
分

.
２

应
配

备
音

视
频

转
码

、
编

辑
等

设
备

.
未

配
备

音
频

转
码

、
编

辑
设

备
的

,
扣

０
２

分
;

未
配

备
视

频
转

码
、

编
辑

设
备

的
,

扣
０

３
分

.

现
场

查
看

设
备

配
置

情
况

１
７

基
础

软
件

基
本

要
求

:
使

用
满

足
系

统
正

常
运

行
的

正
版

软
件

２

１
应

配
备

操
作

系
统

、
数

据
库

、
备

份
恢

复
系

统
等

系
统

软
件

.
未

配
备

操
作

系
统

、
数

据
库

软
件

的
,

每
项

扣
０

３
分

;
未

配
备

备
份

恢
复

系
统

软
件

的
,

扣
０

４
分

.
２

应
配

备
文

字
处

理
、

图
像

查
看

、
音

视
频

播
放

、
杀

毒
等

工
具

软
件

.
未

配
备

完
全

的
,

每
项

扣
０

２５
分

,
最

多
扣

１
分

.

现
场

查
看

软
件

配
置

情
况

—９—



项
目

测
评
指
标

标
准
分

测
评
细
则
及
测
评
标
准

测
评
方
式

自
评

计
分

２
系

统
功

能
１２

２
１

接
收

基
本

要
求

:
满

足
在

线
、

离
线

接
收

、
检

测
不

同
数

据
类

型
数

字
档

案
需

要

３

１
系

统
应

能
在

线
和

离
线

接
收

目
录

数
据

、
数

字
档

案
.

功
能

不
完

全
的

,
每

项
扣

０
２５

分
,

最
多

扣
１

分
.

２
系

统
应

能
对

接
收

目
录

数
据

、
数

字
档

案
的

真
实

性
、

完
整

性
、

可
用

性
、

安
全

性
等

“ 四
性

”
进

行
检

测
.

未
能

对
“ 四

性
”

进
行

完
全

检
测

的
,

每
少

１
项

扣
０

２５
分

,
最

多
扣

１
分

.
３

系
统

应
能

与
应

接
收

范
围

内
的

立
档

单
位

档
案

信
息

系
统

实
现

对
接

.
对

接
的

立
档

单
位

少
于

５
家

的
,

每
少

１
家

扣
０

１
分

,
最

多
扣

０
５

分
.

４
系

统
应

能
接

收
文

本
、

图
像

、
音

频
、

视
频

、
数

据
库

等
不

同
类

型
数

字
档

案
.

数
字

档
案

类
型

少
于

５
种

的
,

每
少

１
种

类
型

扣
０

１
分

,
最

多
扣

０
５

分
.

系
统

演
示

,
查

看
系

统
验

收
报

告
、

接
收

记
录

２
２

管
理

基
本

要
求

:
满

足
对

数
字

档
案

进
行

有
序

管
理

,
辅

助
实

体
档

案
管

理

３

１
系

统
应

具
备

数
据

组
织

功
能

,
具

备
多

种
分

类
方

式
并

可
定

制
、

可
扩

展
;

具
备

数
字

档
案

编
目

功
能

.
未

具
备

数
据

组
织

功
能

的
,

扣
０

４
分

;
未

具
备

多
种

分
类

方
式

并
定

制
扩

展
的

,
扣

０
４

分
;

未
具

备
数

字
档

案
编

目
功

能
的

,
扣

０
２

分
.

２
系

统
应

具
备

目
录

数
据

与
数

字
档

案
关

联
功

能
.

未
具

备
的

,
扣

１
分

.
３

系
统

应
具

备
数

据
编

辑
、

发
布

功
能

.
未

完
全

具
备

的
,

每
项

扣
０

１
分

.
４

系
统

应
具

备
辅

助
鉴

定
功

能
.

未
具

备
的

,
扣

０
４

分
.

５
系

统
应

具
备

数
量

、
类

型
、

保
管

期
限

、
形

成
单

位
、

形
成

时
间

等
统

计
功

能
.

未
具

备
统

计
功

能
的

,
扣

０
４

分
;

具
备

统
计

功
能

但
不

完
全

的
,

每
项

扣
０

０４
分

,
最

多
扣

０
２

分
.

系
统

演
示

,
查

看
系

统
验

收
报

告

—０１—



项
目

测
评
指
标

标
准
分

测
评
细
则
及
测
评
标
准

测
评
方
式

自
评

计
分

２
３

保
存

基
本

要
求

:
按

照
长

期
保

存
的

要
求

,
对

数
字

档
案

进
行

分
类

存
储

、
格

式
转

换
、

备
份

２

１
系

统
应

具
备

分
类

存
储

功
能

.
未

具
备

的
,

扣
０

４
分

.
２

系
统

应
具

备
数

字
档

案
向

标
准

格
式

转
换

功
能

.
未

具
备

的
,

扣
０

４
分

.
３

系
统

应
具

备
离

线
备

份
功

能
.

未
具

备
的

,
扣

０
４

分
.

４
系

统
应

具
备

在
线

备
份

功
能

.
未

具
备

的
,

扣
０

４
分

.
５

系
统

应
具

备
备

份
数

据
恢

复
功

能
.

未
具

备
的

,
扣

０
４

分
.

系
统

演
示

,
查

看
系

统
验

收
报

告

２
４

利
用

基
本

要
求

:
满

足
局

域
网

、
政

务
外

网
、

因
特

网
等

环
境

下
的

不
同

利
用

需
求

２

１
系

统
应

具
备

档
案

利
用

登
记

注
册

功
能

.
未

具
备

的
,

扣
０

２
分

.
２

系
统

应
具

备
阅

览
服

务
接

待
管

理
功

能
.

未
具

备
的

,
扣

０
２

分
.

３
系

统
应

具
备

档
案

利
用

审
核

、
审

批
功

能
.

未
完

全
具

备
的

,
每

项
扣

０
１

分
.

４
系

统
应

具
备

目
录

检
索

、
全

文
检

索
功

能
.

未
完

全
具

备
的

,
每

项
扣

０
３

分
.

５
系

统
应

具
备

档
案

目
录

数
据

和
数

字
档

案
数

据
打

印
、

输
出

功
能

.
未

具
备

的
,

扣
０

２
分

.
６

系
统

应
具

备
不

开
放

数
据

控
制

利
用

功
能

.
未

具
备

的
,

扣
０

２
分

.
７

系
统

应
具

备
利

用
过

程
记

录
监

控
功

能
.

未
具

备
的

,
扣

０
２

分
.

８
系

统
应

具
备

人
次

、
目

的
、

效
果

、
件

次
、

时
间

等
利

用
统

计
.

未
完

全
具

备
的

,
每

项
扣

０
０３

分
;

未
具

备
用

户
使

用
评

价
功

能
的

,
扣

０
０５

分
.

系
统

演
示

,
查

看
系

统
验

收
报

告

２
５

系
统

管
理

基
本

要
求

:
保

证
系

统
可

靠
、

可
控

运
行

２

１
系

统
应

具
备

身
份

认
证

、
用

户
设

置
与

权
限

分
配

等
用

户
管

理
功

能
.

未
具

备
身

份
认

证
管

理
、

权
限

分
配

管
理

功
能

的
,

每
项

扣
０
３

分
;

不
具

备
用

户
设

置
管

理
功

能
的

,
扣

０
２

分
.

２
系

统
应

具
备

日
志

记
录

、
操

作
审

计
功

能
.

未
完

全
具

备
的

,
每

项
扣

０
２

分
.

３
系

统
应

具
备

代
码

管
理

、
数

据
字

典
管

理
功

能
.

未
完

全
具

备
的

,
每

项
扣

０
２

分
.

４
系

统
应

具
备

收
、

管
、

存
、

用
业

务
流

程
定

制
功

能
.

未
完

全
具

备
的

,
每

项
扣

０
０５

分
.

５
系

统
应

具
备

数
据

导
入

、
导

出
功

能
.

未
完

全
具

备
的

,
每

项
扣

０
１

分
.

系
统

演
示

、
查

看
系

统
验

收
报

告

—１１—



项
目

测
评
指
标

标
准
分

测
评
细
则
及
测
评
标
准

测
评
方
式

自
评

计
分

３
档

案
资

源
５２

３
１

档
案

资
源

建
设

基
本

要
求

:
目

录
数

据
和

数
字

档
案

数
据

全
面

、
准

确
、

规
范

４４

１
应

建
立

案
卷

级
、

文
件

级
电

子
目

录
,

全
部

纳
入

档
案

目
录

数
据

库
管

理
.

每
１

个
条

目
或

１
处

与
档

案
实

体
、

内
容

数
据

不
相

符
合

的
扣

０
３

分
,

最
多

扣
３

分
.

随
机

抽
查

１０
卷

或
５０

件
馆

藏
档

案

２
档

案
著

录
项

应
符

合
« 档

案
著

录
规

则
»

( D
A/

T１
８
)

要
求

或
相

关
标

准
.

每
发

现
１

处
错

误
扣

０
２

分
,

最
多

扣
２

分
.

随
机

抽
查

５０
条

档
案

案
卷

级
目

录
数

据
、

２０
０

条
文

件
级

目
录

数
据

３
接

收
数

字
档

案
应

符
合

« 电
子

档
案

移
交

接
收

办
法

»、
档

案
数

字
化

标
准

等
规

定
.

接
收

立
档

单
位

移
交

电
子

档
案

或
数

字
化

档
案

少
于

１０
家

的
,

每
少

１
家

扣
０

２
分

,
最

多
扣

２
分

;
接

收
电

子
档

案
或

档
案

数
字

化
成

果
少

于
４

万
件

的
,

每
少

１
万

件
扣

０
５

分
,

最
多

扣
２

分
;

接
收

数
字

档
案

类
型

少
于

５
种

的
,

每
少

１
种

扣
０

４
分

,
最

多
扣

２
分

.

查
看

数
字

档
案

接
收

记
录

、
相

关
证

明
材

料

４
馆

藏
档

案
数

字
化

应
满

足
利

用
、

保
存

、
抢

救
等

业
务

需
要

,
技

术
指

标
达

到
« 纸

质
档

案
数

字
化

规
范

»
( D

A/
T３

１
)

等
标

准
要

求
.

( １
)

馆
藏

纸
质

档
案

数
字

化
完

成
情

况
分

值
为

２８
分

.
如

馆
藏

纸
质

档
案

在
１０

万
卷

( 件
)

以
下

,
数

字
化

率
≥
９０

％
的

,
不

扣
分

,
数

字
化

率
＜
９０

％
的

,
以

９０
％

为
满

分
按

比
例

扣
分

;
如

馆
藏

纸
质

档
案

在
１０

万
至

２０
万

卷
( 件

),
数

字
化

率
≥
８０

％
的

,
不

扣
分

,
数

字
化

率
＜
８０

％
的

,
以

８０
％

为
满

分
按

比
例

扣
分

;
如

馆
藏

纸
质

档
案

在
２０

万
卷

( 件
)

以
上

,
数

字
化

率
≥
７５

％
的

,
不

扣
分

,
数

字
化

率
＜
７５

％
的

,
按

７５
％

为
满

分
按

比
例

扣
分

;
( ２

)
馆

藏
集

中
保

存
的

照
片

类
档

案
应

全
部

数
字

化
.

未
全

部
数

字
化

的
,

按
百

分
比

每
少

１０
％

扣
０

２
分

,
最

多
扣

２
分

;
( ３

)
馆

藏
音

视
频

类
档

案
应

全
部

数
字

化
.

音
频

类
档

案
未

全
部

数
字

化
的

,
扣

１
分

;
视

频
类

档
案

未
全

部
数

字
化

的
,

扣
１

分
;

( ４
)

数
字

化
质

量
不

符
合

规
定

的
,

每
件

扣
０

１
分

,
最

多
扣

１
分

.

查
看

档
案

数
字

化
记

录
、

证
明

材
料

;
数

字
化

质
量

检
查

采
用

随
机

抽
查

１０
０

件
档

案
数

字
化

成
果

的
方

式

—２１—



项
目

测
评
指
标

标
准
分

测
评
细
则
及
测
评
标
准

测
评
方
式

自
评

计
分

３
２

档
案

资
源

管
理

基
本

要
求

:
对

数
字

档
案

资
源

进
行

有
序

管
理

８

１
应

建
立

涵
盖

所
有

数
字

档
案

、
具

备
长

期
保

存
和

安
全

的
资

源
总

库
.

未
建

立
数

字
档

案
资

源
总

库
的

,
扣

２
分

;
已

建
立

数
字

档
案

资
源

总
库

,
但

未
涵

盖
所

有
数

字
档

案
的

,
扣

０
８

分
,

未
具

备
长

期
保

存
、

安
全

保
障

措
施

的
,

每
项

扣
０

２
分

.
２

应
建

立
数

字
档

案
资

源
管

理
库

,
支

持
接

收
、

检
测

、
编

目
、

格
式

转
换

、
鉴

定
、

划
控

、
审

核
等

工
作

流
程

,
用

于
数

字
档

案
管

理
和

辅
助

实
体

档
案

管
理

.
未

建
立

数
字

档
案

资
源

管
理

库
的

,
扣

２
分

;
已

建
立

数
字

档
案

资
源

管
理

库
,

但
７

个
工

作
流

程
不

全
的

,
每

缺
失

１
项

扣
０

２
分

.
３

应
通

过
格

式
转

换
、

开
放

鉴
定

、
利

用
审

批
等

工
作

在
政

务
外

网
建

立
数

字
档

案
资

源
利

用
库

.
未

在
政

务
外

网
建

立
数

字
档

案
资

源
利

用
库

的
,

扣
１

分
;

已
在

政
务

外
网

建
立

数
字

档
案

资
源

利
用

库
,

但
未

开
展

格
式

转
换

、
开

放
鉴

定
、

利
用

审
批

等
工

作
的

,
每

项
扣

０
１

分
,

最
多

扣
０

３
分

.
４

应
通

过
格

式
转

换
、

开
放

鉴
定

、
利

用
审

批
等

工
作

在
因

特
网

建
立

数
字

档
案

资
源

利
用

库
.

未
在

因
特

网
建

立
数

字
档

案
资

源
利

用
库

的
,

扣
１

分
;

已
在

因
特

网
建

立
数

字
档

案
资

源
利

用
库

,
但

未
开

展
格

式
转

换
、

开
放

鉴
定

、
利

用
审

批
等

工
作

的
,

每
项

扣
０

１
分

,
最

多
扣

０
３

分
.

５
各

类
数

字
档

案
资

源
库

应
实

施
分

类
管

理
.

未
能

按
照

来
源

、
时

间
、

数
据

类
型

、
开

放
程

度
、

保
管

期
限

进
行

分
类

管
理

的
,

每
项

扣
０

２
分

,
最

多
扣

１
分

.
６

应
按

照
不

同
业

务
环

境
,

划
分

安
全

域
并

实
施

边
界

控
制

管
理

.
未

按
照

收
、

管
、

存
、

用
业

务
环

境
进

行
分

库
管

理
的

,
每

项
扣

０
２５

分
,

最
多

扣
１

分
.

系
统

演
示

,
查

看
相

关
数

据
记

录
、

证
明

材
料

４
保

障
体

系
１４

—３１—



项
目

测
评
指
标

标
准
分

测
评
细
则
及
测
评
标
准

测
评
方
式

自
评

计
分

４
１

制
度

制
定

与
实

施
基

本
要

求
:

建
立

数
字

档
案

馆
各

项
制

度
并

按
要

求
组

织
实

施

７

１
应

建
立

并
实

施
机

房
管

理
制

度
.

未
建

立
并

实
施

包
含

机
房

出
入

、
安

全
防

范
、

卫
生

、
运

行
操

作
、

温
湿

度
控

制
等

内
容

的
机

房
管

理
制

度
的

,
每

项
扣

０
２

分
,

最
多

扣
１

分
.

２
应

建
立

并
实

施
设

备
管

理
制

度
.

建
立

并
实

施
包

含
登

记
、

检
查

、
操

作
、

维
修

以
及

报
废

等
内

容
的

设
备

管
理

制
度

不
完

全
的

,
每

项
扣

０
２

分
,

最
多

扣
１

分
.

３
应

建
立

并
实

施
安

全
管

理
制

度
.

建
立

并
实

施
包

含
账

户
管

理
、

密
钥

管
理

、
风

险
评

估
、

灾
难

恢
复

、
应

急
处

置
等

内
容

的
安

全
管

理
制

度
不

完
全

的
,

每
项

扣
０

２
分

,
最

多
扣

１
分

.
４

应
建

立
并

实
施

人
员

管
理

制
度

.
建

立
并

实
施

包
含

系
统

管
理

员
、

软
硬

件
管

理
员

、
数

据
管

理
员

、
安

全
管

理
员

、
审

计
员

职
责

等
内

容
的

人
员

管
理

制
度

不
完

全
的

,
每

项
扣

０
２

分
,

最
多

扣
１

分
.

５
应

建
立

并
实

施
数

字
资

源
管

理
制

度
.

建
立

并
实

施
包

含
接

收
、

检
测

、
整

理
、

管
理

、
存

储
、

备
份

、
利

用
等

内
容

的
数

字
资

源
管

理
制

度
不

完
全

的
,

每
项

扣
０

２
分

,
最

多
扣

１
分

.
６

应
建

立
包

括
防

范
自

然
灾

害
、

环
境

事
故

、
突

发
事

件
和

人
为

操
作

失
误

等
内

容
的

应
急

预
案

,
并

实
施

定
期

演
练

.
未

建
立

应
急

预
案

的
,

扣
１

分
;

建
立

应
急

预
案

但
２

年
内

未
实

施
演

练
的

,
扣

０
５

分
.

７
应

建
立

并
实

施
数

字
化

工
作

制
度

.
未

建
立

实
施

的
,

扣
０

６
分

.
８

档
案

数
字

化
工

作
人

员
应

通
过

安
全

审
查

.
未

通
过

安
全

审
查

的
,

扣
０

４
分

.

查
看

工
作

制
度

、
实

施
记

录
、

演
练

记
录

和
审

查
报

告
等

文
件

—４１—



项
目

测
评
指
标

标
准
分

测
评
细
则
及
测
评
标
准

测
评
方
式

自
评

计
分

４
２

条
件

保
障

基
本

要
求

:
建

立
与

数
字

档
案

馆
建

设
运

行
相

适
应

的
体

制
机

制

７

１
应

设
立

并
运

转
数

字
档

案
馆

运
行

维
护

组
织

机
构

,
明

确
岗

位
职

责
.

未
设

立
并

运
转

的
,

扣
１

分
.

２
应

制
定

包
括

建
设

目
标

、
基

础
设

施
、

资
源

建
设

等
内

容
的

数
字

档
案

馆
发

展
规

划
,

或
将

数
字

档
案

馆
建

设
列

入
党

委
、

政
府

规
划

.
未

制
定

数
字

档
案

馆
发

展
规

划
,

或
未

将
数

字
档

案
馆

建
设

列
入

党
委

、
政

府
规

划
的

,
扣

１
分

.
３

应
具

备
从

事
数

字
档

案
馆

技
术

维
护

的
计

算
机

专
业

人
员

.
具

有
计

算
机

类
专

业
全

日
制

本
科

以
上

毕
业

证
书

或
计

算
机

国
家

职
业

资
格

证
书

四
级

以
上

人
员

≥
２

人
的

,
不

扣
分

;
仅

１
人

条
件

满
足

的
,

扣
０

５
分

;
无

人
员

条
件

满
足

的
,

扣
１

分
.

４
数

字
档

案
馆

业
务

人
员

应
全

部
经

过
岗

位
培

训
.

发
现

有
未

经
过

岗
位

培
训

的
,

扣
１

分
.

５
近

５
年

参
与

档
案

信
息

化
标

准
的

制
定

或
成

果
获

得
国

家
、

省
级

奖
励

.
有

１
项

获
得

国
家

奖
励

的
或

２
项

获
得

省
级

奖
励

的
,

不
扣

分
;

有
且

仅
有

１
项

获
得

省
级

奖
励

的
,

扣
０

２５
分

;
无

国
家

和
省

级
奖

励
的

,
扣

０
５

分
.

６
应

具
有

数
字

档
案

馆
运

行
维

护
经

费
保

障
.

每
年

达
到

建
设

费
１０

％
及

以
上

的
,

不
扣

分
;

达
到

５
％

不
满

１０
％

,
或

不
满

５
％

但
有

数
字

化
专

项
经

费
的

,
扣

０
７５

分
;

无
经

费
保

障
的

,
扣

１
５

分
.

７
项

目
建

设
应

符
合

规
定

,
执

行
国

家
相

关
标

准
规

范
.

有
项

目
档

案
,

但
未

经
过

验
收

的
,

扣
０

５
分

;
未

建
立

项
目

档
案

的
,

扣
１

分
.

查
看

相
关

证
明

材
料

５
服

务
绩

效
１０

—５１—



项
目

测
评
指
标

标
准
分

测
评
细
则
及
测
评
标
准

测
评
方
式

自
评

计
分

５
１

用
户

满
意

度
基

本
要

求
:

数
字

档
案

馆
用

户
满

意
度

得
到

提
升

１０

１
局

域
网

用
户

对
数

字
档

案
馆

操
作

便
利

和
服

务
的

满
意

率
在

５０
％

以
下

的
,

扣
３

分
;

在
５０

％
至

６９
％

的
,

扣
２

５
分

;
在

７０
％

至
７９

％
的

,
扣

２
分

;
在

８０
％

至
８９

％
的

,
扣

１
分

;
在

９０
％

及
以

上
的

,
不

扣
分

.
２

政
务

外
网

用
户

对
数

字
档

案
馆

操
作

便
利

和
服

务
的

满
意

率
在

５０
％

以
下

的
,

扣
２

分
;

在
５０

％
至

６９
％

的
,

扣
１

５
分

;
在

７０
％

至
７９

％
的

,
扣

１
分

;
在

８０
％

至
８９

％
的

,
扣

０
５

分
;

在
９０

％
及

以
上

的
,

不
扣

分
.

３
因

特
网

用
户

对
数

字
档

案
馆

操
作

便
利

和
服

务
的

满
意

率
在

５０
％

以
下

的
,

扣
２

分
;

在
５０

％
至

６９
％

的
,

扣
１

５
分

;
在

７０
％

至
７９

％
的

,
扣

１
分

;
在

８０
％

至
８９

％
的

,
扣

０
５

分
;

在
９０

％
及

以
上

的
,

不
扣

分
.

查
看

系
统

意
见

统
计

或
由

评
测

单
位

提
供

满
意

度
调

查
反

馈
报

告

４
现

场
专

家
对

数
字

档
案

馆
操

作
的

满
意

率
在

５０
％

以
下

的
,

扣
３

分
;

在
５０

％
至

６９
％

的
,

扣
２

５
分

;
在

７０
％

至
７９

％
的

,
扣

２
分

;
在

８０
％

至
８９

％
的

,
扣

１
分

;
在

９０
％

及
以

上
的

,
不

扣
分

.

现
场

测
评

—６１—



附
件

２

湖
北

省
数

字
档

案
室

系
统

测
评

指
标

表

满
分

１０
０

分
( 领

导
与

组
织

５
分

,
基

础
设

施
建

设
１５

分
,

应
用

系
统

建
设

３０
分

,
数

字
档

案
资

源
建

设
３５

分
,

保
障

体
系

建
设

１５
分

),
加

分
１０

分
.

项
目

测
评
指
标

标
准
分

测
评
细
则
及
测
评
标
准

测
评
方
式

自
评

计
分

１
领

导
与

组
织

５

１
１

明
确

了
本

单
位

电
子

文
件

归
档

管
理

与
数

字
档

案
室

建
设

的
分

管
领

导
和

职
能

部
门

２

１
未

明
确

分
管

领
导

的
,

扣
２

分
.

２
明

确
分

管
领

导
,

但
未

明
确

档
案

部
门

为
数

字
档

案
室

建
设

的
主

要
职

能
部

门
的

,
扣

１
分

;
未

明
确

信
息

化
部

门
、

电
子

文
件

形
成

部
门

、
保

密
部

门
在

数
字

档
案

室
建

设
中

承
担

职
责

的
,

扣
０

５
分

.

查
看

有
关

证
明

材
料

１
２

将
电

子
文

件
归

档
与

数
字

档
案

室
建

设
纳

入
本

单
位

电
子

政
务

( 或
信

息
化

)
建

设
发

展
规

划

１

１
未

将
电

子
文

件
归

档
与

数
字

档
案

室
建

设
纳

入
本

单
位

电
子

政
务

( 或
信

息
化

)
建

设
发

展
规

划
的

,
扣

１
分

.
２

纳
入

发
展

规
划

,
但

规
划

中
未

明
确

电
子

文
件

归
档

与
数

字
档

案
室

建
设

工
作

目
标

的
,

扣
０

５
分

.

查
看

有
关

发
展

规
划

１
３

建
立

档
案

部
门

、
信

息
化

部
门

联
合

工
作

机
制

,
开

展
业

务
系

统
电

子
文

件
归

档
功

能
开

发
、

数
字

档
案

室
建

设
与

管
理

１

１
未

形
成

联
合

工
作

机
制

的
,

扣
１

分
.

２
形

成
联

合
工

作
机

制
,

但
单

位
业

务
管

理
系

统
未

同
步

规
划

设
计

电
子

文
件

归
档

功
能

的
,

每
个

系
统

扣
０

２
分

,
扣

满
０

６
分

为
止

;
单

位
信

息
化

部
门

未
参

与
数

字
档

案
室

建
设

或
管

理
的

,
扣

０
４

分
.

现
场

演
示

,
查

看
有

关
证

明
材

料

—７１—



项
目

测
评
指
标

标
准
分

测
评
细
则
及
测
评
标
准

测
评
方
式

自
评

计
分

１
４

数
字

档
案

室
建

设
与

管
理

工
作

纳
入

有
关

人
员

岗
位

职
责

和
年

度
考

核

１

１
数

字
档

案
室

建
设

与
管

理
工

作
未

纳
入

相
关

人
员

岗
位

职
责

的
,

扣
０

５
分

.
２

数
字

档
案

室
建

设
与

管
理

工
作

未
纳

入
相

关
人

员
年

度
考

核
的

,
扣

０
５

分
.

查
看

有
关

岗
位

职
责

和
年

度
考

核
材

料

２
基

础
设

施
建

设
１５

２
１

数
字

档
案

室
主

机
房

配
置

科
学

合
理

２

１
主

机
房

符
合

« 数
据

中
心

设
计

规
范

»
( G

B５
０１

７４
—
２０

１７
)

要
求

的
B

级
机

房
标

准
的

,
本

条
不

扣
分

.
２

主
机

房
未

达
到

B
级

机
房

标
准

的
,

按
照

以
下

标
准

评
分

:
( １

)
主

机
房

选
址

不
合

理
,

未
远

离
强

电
磁

场
、

强
振

动
源

、
强

噪
声

源
等

场
所

和
区

域
,

未
远

离
粉

尘
、

油
烟

等
易

燃
易

爆
场

所
和

区
域

的
,

扣
０

４
分

.
( ２

)
主

机
房

未
具

备
双

路
供

电
系

统
的

,
扣

０
１

分
;

未
配

备
计

算
机

设
备

专
用

配
电

柜
的

,
扣

０
１

分
;

未
配

备
计

算
机

设
备

专
用

后
备

式
不

间
断

电
源

或
蓄

电
池

组
供

电
时

间
低

于
２

小
时

的
,

扣
０

１
分

.
( ３

)
未

配
备

主
机

房
安

全
防

范
与

监
控

系
统

的
,

扣
０

２
分

;
未

配
备

门
禁

设
施

( 如
身

份
卡

、
指

纹
、

虹
膜

等
识

读
设

备
)

的
,

扣
０

１
分

;
未

配
备

视
频

监
控

设
施

或
监

控
视

频
保

存
周

期
达

不
到

三
个

月
的

,
扣

０
１

分
;

未
配

备
温

度
、

烟
感

等
报

警
装

置
的

,
扣

０
１

分
.

( ４
)

未
配

备
主

机
房

洁
净

气
体

灭
火

系
统

或
高

压
细

水
雾

灭
火

系
统

的
,

扣
０

２
分

.
( ５

)
未

配
备

主
机

房
专

用
空

调
设

施
的

,
扣

０
２

分
;

主
机

房
开

机
、

关
机

温
湿

度
控

制
不

符
合

标
准

要
求

( 开
机

温
度

２２
—
２４

℃
、

湿
度

４０
％

—
５５

％
,

关
机

温
度

５
—
３５

℃
、

湿
度

４０
％

—
７０

％
)

的
,

每
项

扣
０

１
分

.

查
看

机
房

建
设

验
收

报
告

或
相

关
证

明
材

料
,

与
实

地
查

看
、

测
量

相
结

合

—８１—



项
目

测
评
指
标

标
准
分

测
评
细
则
及
测
评
标
准

测
评
方
式

自
评

计
分

２
２

数
字

档
案

室
配

备
能

够
满

足
数

字
档

案
资

源
管

理
需

要
的

网
络

基
础

设
施

２

１
数

字
档

案
室

应
具

备
政

务
外

网
、

政
务

内
网

、
单

位
内

部
局

域
网

等
网

络
信

息
点

.
缺

少
１

种
网

络
信

息
点

的
,

每
项

扣
０

１
分

.
２

数
字

档
案

室
各

网
络

信
息

点
数

量
配

置
应

满
足

业
务

要
求

.
办

公
区

、
整

理
区

和
利

用
区

网
络

信
息

点
数

量
不

能
满

足
需

要
的

,
每

项
扣

０
１

分
.

３
数

字
档

案
室

应
用

系
统

运
行

在
与

因
特

网
物

理
隔

离
的

局
域

网
、

政
务

内
网

或
基

于
V
P
N

构
建

的
政

务
外

网
虚

拟
专

用
网

络
.

系
统

运
行

在
政

务
外

网
公

共
网

络
区

域
的

,
扣

０
４

分
.

４
数

字
档

案
室

应
用

系
统

运
行

网
络

带
宽

满
足

各
类

数
字

档
案

资
源

传
输

、
利

用
要

求
.

主
干

线
路

未
采

用
光

纤
铺

设
的

,
扣

０
３

分
;

管
理

利
用

终
端

桌
面

网
络

带
宽

未
达

到
２０

０
M

的
,

扣
０

３
分

.
５

数
字

档
案

室
应

用
系

统
运

行
网

络
核

心
交

换
机

未
实

现
冗

余
的

,
扣

０
４

分
.

实
地

查
看

,
查

看
网

络
拓

扑
图

等
相

关
证

明
材

料

２
３

数
字

档
案

室
配

备
能

满
足

工
作

需
要

的
服

务
器

３

１
数

字
档

案
室

应
配

置
专

用
服

务
器

( 包
括

本
单

位
自

行
采

购
部

署
的

服
务

器
或

云
平

台
统

一
提

供
的

虚
拟

机
).

与
其

他
业

务
合

用
服

务
器

或
使

用
个

人
计

算
机

替
代

服
务

器
的

,
扣

１
分

.
２

数
字

档
案

室
服

务
器

应
为

近
３

年
采

购
的

主
流

配
置

产
品

.
服

务
器

使
用

时
间

超
过

６
年

的
,

扣
１

分
;

使
用

时
间

在
３

年
以

上
但

低
于

６
年

的
,

扣
０

５
分

.
３

数
据

库
服

务
器

和
W
EB

应
用

服
务

器
合

用
１

台
服

务
器

的
,

扣
０

６
分

.
４

数
字

档
案

室
服

务
器

未
实

现
冗

余
的

,
扣

０
４

分
.

实
地

查
看

,
查

看
设

备
登

记
表

等
相

关
证

明
材

料

—９１—



项
目

测
评
指
标

标
准
分

测
评
细
则
及
测
评
标
准

测
评
方
式

自
评

计
分

２
４

数
字

档
案

室
配

备
数

字
档

案
资

源
在

线
存

储
设

备
３

１
数

字
档

案
室

应
配

备
S
A
N

、
N
A
S

等
在

线
存

储
设

备
( 包

括
本

单
位

自
行

采
购

部
署

的
磁

盘
阵

列
或

云
平

台
统

一
提

供
的

存
储

池
).

使
用

服
务

器
硬

盘
作

为
在

线
存

储
设

备
的

,
扣

１
分

.
２

在
线

存
储

设
备

可
用

容
量

应
至

少
能

满
足

本
单

位
数

字
档

案
资

源
２

年
的

增
长

量
.

在
线

存
储

设
备

只
能

满
足

１
年

增
长

量
的

,
扣

０
２

分
;

可
用

容
量

低
于

１
年

增
长

量
的

,
扣

０
５

分
;

在
线

存
储

设
备

不
具

备
可

扩
展

性
的

,
扣

１
分

.
３

在
线

存
储

设
备

的
I/

O
吞

吐
量

应
达

到
３G

b p
s

以
上

.
I/

O
吞

吐
量

高
于

１
５G

b p
s

但
达

不
到

３G
b p

s
的

,
扣

０
５

分
;
I/

O
吞

吐
量

达
不

到
１

５G
b p

s
的

,
扣

１
分

.

实
地

查
看

、
测

量
,

查
看

设
备

登
记

表
等

相
关

证
明

材
料

２
５

数
字

档
案

室
配

备
近

线
和

离
线

备
份

系
统

１

１
数

字
档

案
室

应
配

备
近

线
和

同
城

异
地

备
份

设
备

( 包
括

本
单

位
自

行
采

购
的

近
线

和
同

城
异

地
备

份
设

备
或

云
平

台
统

一
提

供
的

近
线

和
同

城
异

地
备

份
设

备
).

未
配

备
近

线
和

同
城

异
地

备
份

设
备

的
,

扣
０

５
分

;
近

线
和

同
城

异
地

备
份

设
备

未
使

用
国

产
化

产
品

的
,

扣
０

１
分

.
２

数
字

档
案

室
应

配
备

离
线

备
份

设
备

,
采

用
磁

带
、

光
盘

、
移

动
硬

盘
等

脱
机

存
储

介
质

进
行

离
线

备
份

.
未

配
备

离
线

备
份

设
备

的
,

扣
０

３
分

.
３

数
字

档
案

室
未

配
备

离
线

备
份

介
质

检
测

设
备

的
,

扣
０

２
分

.

实
地

查
看

,
查

看
设

备
登

记
表

等
相

关
证

明
材

料

—０２—



项
目

测
评
指
标

标
准
分

测
评
细
则
及
测
评
标
准

测
评
方
式

自
评

计
分

２
６

数
字

档
案

室
配

备
必

要
的

正
版

基
础

软
件

１

１
数

字
档

案
室

配
备

正
版

网
络

操
作

系
统

、
数

据
库

管
理

系
统

、
中

间
件

、
全

文
检

索
、

光
学

字
符

识
别

( O
C
R
)

等
基

础
软

件
.

缺
少

基
础

软
件

的
,

每
项

扣
０

１
分

;
基

础
软

件
未

使
用

国
产

化
产

品
的

,
扣

０
１

分
.

２
数

字
档

案
室

配
备

通
用

的
字

处
理

、
图

像
查

看
、

音
视

频
播

放
等

工
具

软
件

.
缺

少
工

具
软

件
的

,
每

项
扣

０
１

分
;

工
具

软
件

未
使

用
国

产
化

产
品

的
,

扣
０

１
分

.

实
地

查
看

服
务

器
、

存
储

设
备

,
抽

查
终

端
设

备

２
７

参
照

信
息

系
统

安
全

保
护

有
关

要
求

为
数

字
档

案
室

应
用

系
统

建
立

安
全

保
障

体
系

２

１
数

字
档

案
室

应
用

系
统

通
过

« 信
息

安
全

技
术

网
络

安
全

等
级

保
护

基
本

要
求

»
( G

B/
T２

２２
３９

—
２０

１９
)

信
息

系
统

安
全

等
级

保
护

二
级

( 及
以

上
)

测
评

.
未

达
到

的
按

照
以

下
标

准
评

分
:

( １
)

参
照

« 信
息

安
全

技
术

网
络

安
全

等
级

保
护

基
本

要
求

»
« 档

案
信

息
系

统
安

全
保

护
基

本
要

求
»

等
开

展
管

理
工

作
.

未
建

立
安

全
管

理
制

度
、

未
设

立
安

全
管

理
机

构
、

未
实

施
人

员
安

全
管

理
、

未
开

展
系

统
建

设
管

理
、

未
开

展
系

统
运

维
管

理
的

,
每

项
扣

０
１

分
.

( ２
)

参
照

« 信
息

安
全

技
术

网
络

安
全

等
级

保
护

基
本

要
求

»
« 档

案
信

息
系

统
安

全
保

护
基

本
要

求
»

等
落

实
技

术
保

障
措

施
.

物
理

安
全

保
障

不
到

位
、

网
络

安
全

保
障

不
到

位
、

主
机

安
全

保
障

不
到

位
、

应
用

安
全

保
障

不
到

位
、

数
字

安
全

及
备

份
恢

复
保

障
不

到
位

的
,

每
项

扣
０

１
分

.
２

档
案

部
门

与
信

息
化

部
门

应
联

合
实

施
数

字
档

案
室

应
用

系
统

三
员

管
理

.
未

实
施

三
员

管
理

的
,

扣
１

分
;

系
统

管
理

员
、

安
全

管
理

员
和

审
计

员
授

权
不

明
确

,
职

责
落

实
不

到
位

的
,

每
项

扣
０

２
分

.

实
地

查
看

,
查

看
等

保
备

案
材

料
、

管
理

制
度

等
证

明
材

料

—１２—



项
目

测
评
指
标

标
准
分

测
评
细
则
及
测
评
标
准

测
评
方
式

自
评

计
分

２
８

数
字

档
案

室
配

备
满

足
工

作
需

要
的

终
端

及
辅

助
设

备
１

１
按

照
档

案
室

在
岗

档
案

管
理

人
员

数
量

满
配

专
用

终
端

计
算

机
.

每
缺

少
１

台
终

端
计

算
机

扣
０

２
分

,
扣

满
０

４
分

为
止

.
２

档
案

室
利

用
区

配
备

专
用

档
案

查
阅

终
端

计
算

机
.

未
配

备
专

用
档

案
查

阅
终

端
计

算
机

的
,

扣
０

１
分

.
３

档
案

室
配

备
恒

温
恒

湿
防

磁
柜

、
扫

描
仪

、
数

码
照

相
机

、
刻

录
机

、
打

印
机

等
辅

助
设

备
.

缺
少

设
备

的
,

每
项

扣
０

１
分

.

实
地

查
看

,
查

看
设

备
登

记
表

等
证

明
材

料

３
应

用
系

统
建

设
３０

３
１

业
务

系
统

电
子

文
件

归
档

功
能

３

１
业

务
系

统
应

内
嵌

电
子

文
件

分
类

方
案

、
归

档
范

围
与

保
管

期
限

表
,

具
备

自
动

或
半

自
动

鉴
定

电
子

文
件

归
档

范
围

、
划

定
保

管
期

限
和

预
归

档
功

能
,

能
够

完
成

格
式

转
换

等
基

本
整

理
.

２
未

具
备

内
嵌

电
子

文
件

分
类

方
案

、
归

档
范

围
与

保
管

期
限

表
的

,
每

项
扣

０
５

分
.

３
未

具
备

自
动

或
半

自
动

鉴
定

电
子

文
件

归
档

范
围

功
能

的
,

扣
０

４
分

;
未

具
备

划
定

保
管

期
限

功
能

的
,

扣
０

４
分

;
未

具
备

预
归

档
功

能
的

,
扣

０
２

分
.

４
未

具
备

格
式

转
换

功
能

的
,

扣
０

５
分

.

系
统

演
示

３
２

档
案

门
类

管
理

２

１
具

有
多

门
类

档
案

管
理

功
能

,
档

案
门

类
划

分
合

理
,

应
用

软
件

界
面

档
案

门
类

树
罗

列
准

确
.

系
统

应
具

备
文

书
、

照
片

、
录

音
、

录
像

、
科

技
等

档
案

门
类

管
理

.
缺

少
档

案
门

类
的

,
每

项
扣

０
２

分
.

２
按

照
« 国

家
基

本
专

业
档

案
目

录
»

核
查

专
业

档
案

门
类

.
缺

少
档

案
门

类
的

,
每

项
扣

０
２

分
,

扣
满

０
４

分
为

止
.

３
具

备
新

增
档

案
门

类
功

能
,

新
增

电
子

档
案

门
类

和
实

体
档

案
门

类
应

具
备

电
子

文
件

、
元

数
据

和
目

录
信

息
的

接
收

采
集

、
分

类
编

目
、

检
索

利
用

、
鉴

定
处

置
、

统
计

打
印

等
功

能
.

不
具

备
新

增
档

案
门

类
功

能
的

,
扣

０
６

分
;

新
增

档
案

门
类

缺
少

功
能

的
,

每
项

扣
０

１
分

.

系
统

演
示

,
现

场
查

看
系

统
功

能

—２２—



项
目

测
评
指
标

标
准
分

测
评
细
则
及
测
评
标
准

测
评
方
式

自
评

计
分

３
３

配
置

信
息

管
理

２

１
具

备
建

立
、

管
理

本
单

位
档

案
分

类
方

案
、

保
管

期
限

处
置

表
功

能
.

不
具

备
建

立
档

案
分

类
方

案
、

保
管

期
限

处
置

表
的

,
每

项
扣

０
３

分
;

不
具

备
档

案
分

类
方

案
、

保
管

期
限

处
置

表
管

理
( 增

删
改

)
功

能
的

,
每

项
扣

０
２

分
.

２
具

备
各

种
门

类
电

子
档

案
的

元
数

据
方

案
建

立
与

管
理

功
能

和
元

数
据

值
有

效
性

验
证

设
置

功
能

.
不

具
备

建
立

电
子

档
案

的
元

数
据

方
案

的
,

扣
０

６
分

;
不

具
备

电
子

档
案

的
元

数
据

方
案

管
理

( 增
删

改
)

功
能

的
,

扣
０

２
分

;
不

具
备

元
数

据
值

有
效

性
验

证
功

能
的

,
扣

０
２

分
.

系
统

演
示

,
现

场
查

看
系

统
功

能

３
４

接
收

采
集

功
能

４

１
系

统
应

具
备

自
动

或
手

动
接

收
采

集
文

书
、

照
片

、
录

音
、

录
像

等
不

同
类

型
电

子
文

件
功

能
,

具
备

辅
助

接
收

、
采

集
传

统
载

体
归

档
文

件
或

传
统

档
案

数
字

副
本

功
能

,
接

收
采

集
电

子
文

件
时

应
确

保
电

子
档

案
的

内
容

与
元

数
据

、
电

子
档

案
的

各
组

件
保

持
关

联
,

同
时

应
自

动
记

录
接

收
采

集
业

务
行

为
元

数
据

.
２

不
具

备
办

公
自

动
化

等
业

务
系

统
的

电
子

文
件

在
线

自
动

接
收

登
记

功
能

的
,

扣
１

分
.

３
不

具
备

照
片

、
录

音
、

录
像

类
电

子
文

件
接

收
采

集
功

能
的

,
扣

０
３

分
;

不
具

备
电

子
文

件
批

量
采

集
功

能
的

,
扣

０
３

分
.

４
不

具
备

辅
助

接
收

、
采

集
传

统
载

体
归

档
文

件
或

传
统

档
案

数
字

副
本

功
能

的
,

扣
０

５
分

.
５

不
具

备
设

置
接

收
采

集
电

子
文

件
元

数
据

项
目

功
能

的
,

扣
０

５
分

.
６

不
具

备
电

子
档

案
的

内
容

与
元

数
据

、
电

子
档

案
的

各
组

件
关

联
功

能
的

,
扣

０
４

分
.

７
不

具
备

自
动

记
录

接
收

采
集

业
务

行
为

元
数

据
功

能
的

,
扣

１
分

.

系
统

演
示

,
现

场
查

看
系

统
功

能

—３２—



项
目

测
评
指
标

标
准
分

测
评
细
则
及
测
评
标
准

测
评
方
式

自
评

计
分

３
５

分
类

编
目

功
能

４

１
数

字
档

案
室

应
用

系
统

应
支

持
电

子
文

件
的

分
类

、
编

目
、

命
名

和
存

储
,

完
成

电
子

文
件

的
归

档
保

存
,

辅
助

完
成

纸
质

等
传

统
载

体
归

档
文

件
的

分
类

、
编

目
功

能
.

２
系

统
应

能
够

按
照

分
类

方
案

、
元

数
据

方
案

对
电

子
文

件
进

行
分

类
和

元
数

据
自

动
采

集
,

根
据

权
限

手
工

著
录

、
修

改
电

子
档

案
实

体
元

数
据

,
并

具
备

辅
助

传
统

载
体

归
档

文
件

分
类

、
著

录
功

能
.

不
具

备
电

子
文

件
分

类
功

能
的

,
扣

０
３

分
;

不
具

备
辅

助
传

统
载

体
归

档
文

件
分

类
功

能
的

,
扣

０
３

分
;

不
具

备
根

据
分

类
结

果
自

动
赋

予
电

子
档

案
档

号
功

能
的

,
扣

０
３

分
;

不
具

备
自

动
采

集
记

录
电

子
档

案
元

数
据

功
能

的
,

扣
０

３
分

;
不

具
备

根
据

权
限

手
工

著
录

、
修

改
电

子
档

案
实

体
元

数
据

功
能

的
,

扣
０

３
分

;
不

具
备

辅
助

传
统

载
体

档
案

著
录

功
能

的
,

扣
０

３
分

.
３

系
统

应
具

备
档

案
资

源
的

删
除

与
回

收
功

能
,

档
案

资
源

回
收

后
应

确
保

电
子

档
案

及
其

组
件

与
元

数
据

的
关

联
关

系
.

不
具

备
档

案
资

源
删

除
回

收
功

能
的

,
扣

０
４

分
;

回
收

后
电

子
档

案
关

联
关

系
存

在
问

题
的

,
扣

０
２

分
.

４
应

具
备

对
归

档
电

子
文

件
自

动
或

手
动

进
行

PD
F

或
OF

D
格

式
版

式
文

件
转

换
功

能
( 业

务
系

统
已

经
具

备
格

式
转

换
功

能
的

,
此

处
不

扣
分

),
并

具
备

对
电

子
档

案
各

组
件

进
行

签
名

功
能

.
不

具
备

版
式

文
件

格
式

转
换

功
能

的
,

扣
０

５
分

;
仅

具
备

手
工

转
换

功
能

的
,

扣
０

２
分

;
不

具
备

电
子

档
案

签
名

功
能

的
,

扣
０

５
分

;
不

具
备

签
名

验
证

功
能

的
,

扣
０

２
分

.
５

系
统

应
具

备
依

据
档

号
等

带
有

语
义

信
息

的
唯

一
标

识
符

自
动

、
逐

级
建

立
并

命
名

电
子

档
案

内
容

存
储

文
件

夹
功

能
,

确
保

电
子

档
案

存
储

文
件

夹
与

元
数

据
的

唯
一

关
联

.
不

具
备

自
动

建
立

存
储

文
件

夹
功

能
的

,
扣

０
５

分
;

自
动

建
立

存
储

文
件

夹
不

能
确

保
与

元
数

据
的

唯
一

关
联

的
,

扣
０

３
分

;
未

使
用

带
语

义
信

息
的

标
识

符
为

存
储

文
件

夹
命

名
的

,
扣

０
２

分
.

６
系

统
应

具
备

自
动

编
制

电
子

档
案

归
档

文
件

目
录

、
案

卷
目

录
、

卷
内

文
件

目
录

功
能

.
缺

少
归

档
文

件
目

录
、

案
卷

目
录

、
卷

内
文

件
目

录
编

制
功

能
的

,
每

项
扣

０
１

分
.

系
统

演
示

,
现

场
查

看
系

统
功

能

—４２—



项
目

测
评
指
标

标
准
分

测
评
细
则
及
测
评
标
准

测
评
方
式

自
评

计
分

３
６

检
索

利
用

功
能

３

１
系

统
应

以
权

限
管

理
为

基
础

,
支

持
多

途
径

、
多

角
度

且
易

用
的

检
索

和
利

用
方

式
,

应
能

满
足

用
户

各
类

查
档

需
求

.
２

系
统

应
具

备
不

设
定

检
索

字
段

的
简

单
检

索
、

选
定

多
项

检
索

字
段

及
其

逻
辑

关
系

的
高

级
检

索
、

跨
档

案
门

类
检

索
、

全
文

检
索

等
功

能
.

不
具

备
跨

档
案

门
类

简
单

检
索

功
能

的
,

扣
０

５
分

;
不

具
备

全
文

检
索

功
能

的
,

扣
０

４
分

;
不

具
备

高
级

检
索

功
能

的
,

扣
０

３
分

.
３

系
统

应
具

备
在

线
查

看
、

打
印

、
下

载
目

录
数

据
和

档
案

内
容

功
能

.
缺

少
目

录
数

据
打

印
、

下
载

功
能

的
,

每
项

扣
０

１
分

;
缺

少
档

案
内

容
在

线
查

看
、

打
印

、
下

载
功

能
的

,
每

项
扣

０
１

分
.

４
系

统
应

支
持

档
案

借
阅

流
程

管
理

和
利

用
审

批
功

能
.

不
具

备
借

阅
流

程
管

理
功

能
的

,
扣

０
３

分
;

缺
少

借
阅

登
记

、
利

用
效

果
反

馈
功

能
的

,
每

项
扣

０
２

分
.

５
系

统
应

具
备

在
本

单
位

主
要

工
作

网
络

开
展

档
案

自
助

查
询

利
用

服
务

功
能

.
不

具
备

档
案

自
助

查
询

利
用

服
务

功
能

的
,

扣
０

６
分

;
不

具
备

查
询

数
据

自
动

同
步

功
能

的
,

扣
０

３
分

.

系
统

演
示

,
现

场
查

看
系

统
功

能

—５２—



项
目

测
评
指
标

标
准
分

测
评
细
则
及
测
评
标
准

测
评
方
式

自
评

计
分

３
７

鉴
定

统
计

功
能

３

１
系

统
应

具
备

各
门

类
档

案
资

料
的

鉴
定

处
置

功
能

,
应

具
备

对
各

种
档

案
资

料
以

及
相

关
业

务
情

况
的

统
计

管
理

功
能

.
２

系
统

应
具

备
以

自
动

触
发

的
方

式
提

示
处

置
任

务
功

能
.

不
具

备
提

示
处

置
任

务
功

能
的

,
扣

０
５

分
.

３
系

统
应

具
备

按
工

作
流

程
开

展
处

置
鉴

定
、

续
存

、
销

毁
、

移
交

、
开

放
鉴

定
工

作
功

能
.

缺
少

流
程

管
理

功
能

的
,

每
项

扣
０

３
分

;
各

项
流

程
不

具
备

业
务

行
为

元
数

据
自

动
记

录
功

能
的

,
每

项
扣

０
２

分
.

４
系

统
应

具
备

实
体

档
案

、
数

字
档

案
资

源
室

藏
量

的
统

计
功

能
,

统
计

条
件

应
包

含
档

案
门

类
、

保
管

期
限

、
文

件
格

式
、

类
、

卷
( 件

)、
年

度
等

.
缺

少
统

计
条

件
的

,
每

项
扣

０
１

分
.

５
系

统
应

具
备

档
案

利
用

情
况

统
计

功
能

,
包

括
利

用
档

案
的

职
能

部
门

及
人

次
、

利
用

实
体

档
案

和
数

字
档

案
门

类
及

数
量

、
数

字
档

案
下

载
浏

览
量

等
.

不
具

备
档

案
利

用
情

况
统

计
功

能
的

,
扣

０
２

分
.

６
系

统
应

具
备

按
档

案
工

作
统

计
年

报
统

计
数

据
功

能
,

通
过

统
计

报
表

、
柱

图
、

饼
图

或
曲

线
等

各
类

方
式

显
示

统
计

报
告

.
不

具
备

统
计

报
表

多
方

式
显

示
功

能
的

,
扣

０
２

分
.

系
统

演
示

,
现

场
查

看
系

统
功

能

３
８

监
督

指
导

功
能

３

１
系

统
应

具
备

对
所

属
单

位
、

部
门

各
门

类
文

件
材

料
归

档
和

档
案

整
理

齐
全

完
整

和
规

范
性

检
查

.
２

系
统

应
具

备
按

照
工

作
流

程
开

展
档

案
检

查
功

能
.

不
具

备
流

程
管

理
功

能
的

,
扣

０
３

分
;

不
具

备
档

案
检

查
提

醒
功

能
的

,
扣

０
１

分
.

３
系

统
应

具
备

档
案

目
录

、
元

数
据

项
目

规
范

性
自

动
检

查
功

能
.

不
具

备
档

案
目

录
、

元
数

据
项

目
规

范
性

自
动

检
查

功
能

的
,

每
项

扣
０

５
分

;
不

具
备

自
动

形
成

检
查

报
告

功
能

的
,

扣
０

３
分

.
４

系
统

应
具

备
档

案
内

容
齐

全
性

、
准

确
性

检
查

功
能

.
不

具
备

齐
全

性
、

准
确

性
检

查
功

能
的

,
每

项
扣

０
５

分
;

不
具

备
自

动
形

成
检

查
报

告
功

能
的

,
扣

０
３

分
.

系
统

演
示

,
现

场
查

看
系

统
功

能

—６２—



项
目

测
评
指
标

标
准
分

测
评
细
则
及
测
评
标
准

测
评
方
式

自
评

计
分

３
９

系
统

管
理

功
能

３

１
系

统
应

具
备

日
志

审
计

跟
踪

功
能

,
记

录
、

审
计

系
统

各
类

管
理

、
操

作
行

为
.

不
具

备
日

志
审

计
跟

踪
功

能
的

,
扣

１
分

;
随

机
抽

检
５

个
管

理
操

作
行

为
,

发
现

一
个

行
为

记
录

日
志

不
全

的
扣

０
１

分
,

扣
满

０
５

分
为

止
.

２
系

统
应

具
备

三
员

管
理

用
户

组
配

置
功

能
.

不
具

备
三

员
管

理
用

户
组

配
置

功
能

的
,

扣
０

５
分

.
３

系
统

应
具

备
功

能
权

限
与

数
据

权
限

授
权

与
关

闭
授

权
功

能
.

不
具

备
功

能
权

限
授

权
功

能
的

,
扣

０
２

分
;

不
具

备
数

据
权

限
授

权
功

能
的

,
扣

０
２

分
.

４
系

统
应

具
备

用
户

口
令

或
数

字
证

书
管

理
功

能
.

不
具

备
用

户
口

令
或

数
字

证
书

管
理

功
能

的
,

扣
０

２
分

.
５

系
统

应
具

备
多

种
通

用
格

式
的

元
数

据
、

目
录

数
据

和
档

案
内

容
导

入
、

导
出

功
能

.
不

具
备

元
数

据
、

目
录

数
据

和
档

案
内

容
导

入
、

导
出

功
能

的
,

扣
０

２
分

.
６

系
统

应
具

备
各

门
类

档
案

档
号

配
置

功
能

.
不

具
备

档
号

配
置

功
能

的
,

扣
０

２
分

.

系
统

演
示

,
现

场
查

看
系

统
功

能
,

抽
检

审
计

日
志

记
录

情
况

３
１０

技
术

文
档

管
理

１

１
系

统
采

用
开

发
方

式
建

设
的

,
应

保
存

功
能

规
格

设
计

说
明

书
、

详
细

设
计

书
、

数
据

库
设

计
书

、
技

术
报

告
、

用
户

手
册

等
文

档
;

采
购

商
品

化
应

用
软

件
的

,
保

存
数

据
库

设
计

文
档

、
用

户
手

册
等

文
档

.
２

采
用

开
发

方
式

建
设

缺
少

文
档

的
,

每
项

扣
０

２
分

,
扣

满
１

分
为

止
;

采
购

商
品

化
应

用
软

件
缺

少
文

档
的

,
每

项
扣

０
５

分
,

扣
满

１
分

为
止

.

查
看

相
关

文
档

３
１１

系
统

测
评

鉴
定

１

１
以

开
发

方
式

建
设

数
字

档
案

室
应

用
系

统
的

,
系

统
通

过
建

设
方

、
承

建
方

、
监

理
方

、
同

级
档

案
主

管
部

门
出

具
的

项
目

鉴
定

验
收

报
告

.
采

购
商

品
化

应
用

软
件

的
,

应
用

软
件

应
出

具
权

威
部

门
出

具
的

鉴
定

报
告

.
２

没
有

项
目

鉴
定

验
收

报
告

或
权

威
部

门
出

具
的

鉴
定

报
告

的
,

扣
１

分
.

查
看

系
统

鉴
定

验
收

报
告

—７２—



项
目

测
评
指
标

标
准
分

测
评
细
则
及
测
评
标
准

测
评
方
式

自
评

计
分

３
１２

技
术

指
标

要
求

１

１
系

统
平

均
响

应
时

间
不

超
过

５
秒

.
平

均
响

应
时

间
超

过
５

秒
的

,
扣

０
４

分
.

２
独

立
式

数
字

档
案

室
５

用
户

并
发

访
问

、
集

中
式

数
字

档
案

室
１０

用
户

并
发

访
问

时
,

系
统

运
行

正
常

,
服

务
器

CP
U

使
用

率
＜
７０

％
,

内
存

使
用

率
＜

８０
％

.
CP

U
使

用
率

达
不

到
要

求
的

,
扣

０
２

分
;

内
存

使
用

率
达

不
到

要
求

的
,

扣
０

２
分

.
３

系
统

支
持

７
∗
２４

长
期

运
行

.
系

统
达

不
到

７
∗
２４

长
期

运
行

要
求

的
,

扣
０

２
分

.

系
统

演
示

,
现

场
测

量
,

查
看

系
统

运
行

记
录

４
数

字
档

案
资

源
建

设
３５

４
１

各
种

门
类

电
子

档
案

和
传

统
载

体
档

案
全

部
纳

入
数

字
档

案
室

应
用

系
统

集
中

统
一

管
理

２

１
涉

密
与

非
涉

密
数

字
档

案
资

源
分

别
在

对
应

安
全

保
护

级
别

的
数

字
档

案
室

应
用

系
统

中
管

理
.

涉
密

档
案

进
入

非
涉

密
数

字
档

案
室

应
用

系
统

管
理

的
,

扣
０

６
分

.
２

各
种

门
类

电
子

档
案

和
传

统
载

体
档

案
全

部
纳

入
数

字
档

案
室

应
用

系
统

集
中

统
一

管
理

.
缺

少
门

类
的

,
每

项
扣

０
２

分
,

扣
满

１
４

分
为

止
.

系
统

演
示

,
现

场
检

查

４
２

使
用

档
号

为
电

子
档

案
或

传
统

载
体

档
案

数
字

副
本

命
名

２

１
数

字
档

案
室

应
用

系
统

应
使

用
档

号
自

动
命

名
电

子
档

案
或

传
统

载
体

档
案

数
字

副
本

.
未

使
用

唯
一

标
识

符
命

名
的

,
扣

１
分

;
使

用
档

号
以

外
的

其
他

唯
一

标
识

符
自

动
命

名
的

,
扣

０
２

分
.

２
档

号
编

制
不

符
合

« 数
字

档
案

室
建

设
指

南
»

« 档
号

编
制

规
则

»
( D

A/
T１

３
－
２０

２２
)

« 归
档

文
件

整
理

规
则

»
( D

A/
T２

２
－

２０
１５

)
或

地
方

标
准

规
范

要
求

的
,

扣
０

５
分

;
档

号
编

制
规

则
存

在
唯

一
性

和
扩

展
性

问
题

的
,

扣
０

５
分

.

实
地

检
查

存
储

数
据

,
查

看
证

明
材

料

—８２—



项
目

测
评
指
标

标
准
分

测
评
细
则
及
测
评
标
准

测
评
方
式

自
评

计
分

４
３

电
子

文
件

归
档

及
时

,
齐

全
完

整
,

整
理

规
范

６

１
本

单
位

文
书

、
照

片
、

录
音

、
录

像
等

主
要

门
类

电
子

文
件

及
其

元
数

据
实

施
归

档
管

理
.

缺
少

门
类

的
,

每
项

扣
０

２
分

.
２

按
照

本
单

位
文

件
材

料
归

档
范

围
,

及
时

接
收

或
采

集
各

门
类

归
档

电
子

文
件

.
按

照
各

门
类

文
件

材
料

归
档

范
围

,
每

门
类

抽
查

２０
份

上
年

度
归

档
电

子
文

件
,

每
门

类
归

档
率

不
足

８０
％

的
,

扣
０

４
分

;
不

足
９０

％
的

,
扣

０
２

分
;

达
到

９５
％

以
上

不
扣

分
.

文
书

、
照

片
、

录
音

、
录

像
等

主
要

门
类

中
有

１
个

门
类

文
件

材
料

归
档

不
及

时
的

,
每

项
扣

０
１

分
.

３
电

子
文

件
归

档
程

序
规

范
.

发
现

本
单

位
文

书
、

照
片

、
录

音
、

录
像

等
主

要
门

类
的

归
档

过
程

中
有

１
个

门
类

电
子

文
件

及
其

元
数

据
不

符
合

标
准

要
求

的
,

扣
０

２
分

;
发

现
１

个
门

类
电

子
文

件
及

其
元

数
据

存
在

加
密

、
染

毒
的

,
扣

０
１

分
;

发
现

１
个

门
类

未
填

写
« 电

子
文

件
归

档
登

记
表

»
或

未
记

录
电

子
文

件
归

档
过

程
元

数
据

和
归

档
审

计
日

志
的

,
扣

０
１

分
.

４
归

档
电

子
文

件
整

理
符

合
国

家
或

地
方

标
准

、
规

范
的

要
求

.
发

现
本

单
位

文
书

、
照

片
、

录
音

、
录

像
等

主
要

门
类

中
有

１
个

门
类

电
子

文
件

整
理

不
规

范
的

,
扣

０
２

分
.

５
归

档
电

子
文

件
可

以
正

常
浏

览
.

抽
查

近
３

年
内

２０
份

不
同

格
式

的
归

档
电

子
文

件
,

发
现

１
份

无
法

正
常

浏
览

的
电

子
文

件
扣

０
１

分
,

扣
满

０
８

分
为

止
.

抽
查

上
年

度
归

档
文

书
类

、
照

片
类

、
录

音
类

、
录

像
类

电
子

文
件

,
检

查
电

子
文

件
归

档
过

程
和

整
理

质
量

—９２—



项
目

测
评
指
标

标
准
分

测
评
细
则
及
测
评
标
准

测
评
方
式

自
评

计
分

４
４

电
子

档
案

文
件

格
式

、
质

量
符

合
规

范
要

求
６

１
采

用
规

范
的

计
算

机
文

件
格

式
保

存
文

书
类

电
子

档
案

.
文

书
类

电
子

档
案

的
正

本
、

定
稿

、
公

文
处

理
单

应
以

O
F
D
、

P
D
F
、

P
D
F/

A
等

版
式

文
档

格
式

归
档

保
存

,
版

式
文

档
格

式
应

符
合

« 版
式

电
子

文
件

长
期

保
存

格
式

需
求

»
( D

A/
T４

７
－
２０

０９
),

并
支

持
向

同
级

国
家

综
合

档
案

馆
采

用
的

长
期

保
存

格
式

转
换

( 公
文

处
理

单
采

用
H
T
M
L
、

D
O
C

等
格

式
的

,
不

扣
分

);
集

中
记

录
修

改
过

程
的

彩
色

留
痕

稿
以

及
确

有
必

要
保

存
的

重
要

修
改

稿
可

以
W
PS

、
R
T
F
、

D
O
C

等
同

级
国

家
综

合
档

案
馆

认
可

的
格

式
归

档
保

存
.

文
书

类
电

子
档

案
的

正
本

符
合

« 党
政

机
关

公
文

处
理

工
作

条
例

»
« 党

政
机

关
公

文
格

式
»

要
求

.
抽

查
２０

件
上

年
度

归
档

的
文

书
类

电
子

档
案

,
发

现
１

份
不

符
合

格
式

、
质

量
要

求
的

电
子

档
案

每
项

扣
０

１
分

,
扣

满
４

分
为

止
.

２
采

用
规

范
的

计
算

机
文

件
格

式
保

存
照

片
类

电
子

档
案

.
照

片
类

电
子

档
案

格
式

应
符

合
« 数

码
照

片
管

理
与

归
档

规
范

»
( D

A/
T５

０
—
２０

１４
),

以
TI

FF
、
JP

E
G

或
R
A

W
格

式
保

存
,

其
可

交
换

图
像

文
件

( E
XI

F
)

信
息

保
存

完
整

,
像

素
数

不
低

于
３０

０
万

.
抽

查
１０

件
上

年
度

归
档

的
照

片
类

电
子

档
案

,
发

现
１

份
不

符
合

格
式

要
求

的
电

子
档

案
扣

０
１

分
,

扣
满

１
分

为
止

.
３

采
用

规
范

的
计

算
机

文
件

格
式

保
存

录
音

类
电

子
档

案
.

录
音

类
电

子
档

案
格

式
应

符
合

« 录
音

录
像

档
案

数
字

化
规

范
»

( D
A/

T６
２
—
２０

１７
),

以
W

A
V
E

格
式

保
存

,
音

频
采

样
率

不
低

于
４４

１
k
Hz

,
对

于
珍

贵
或

有
特

别
用

途
录

音
档

案
,

采
样

率
不

低
于

９６
k
Hz

.
抽

查
５

件
录

音
类

电
子

档
案

,
发

现
１

份
不

符
合

格
式

要
求

的
电

子
档

案
扣

０
１

分
,

扣
满

０
５

分
为

止
.

４
采

用
规

范
的

计
算

机
文

件
格

式
保

存
录

像
类

电
子

档
案

.
录

像
类

电
子

档
案

格
式

应
符

合
« 录

音
录

像
档

案
数

字
化

规
范

»
( D

A/
T６

２
—
２０

１７
),

录
像

类
电

子
档

案
以

A
VI

或
M
X
F

格
式

保
存

,
视

频
编

码
格

式
采

用
H

２６
４

或
M
PE

G
－
２I

BP
,

对
于

珍
贵

或
有

特
别

用
途

的
录

像
档

案
,

可
采

用
无

压
缩

的
方

式
.

抽
查

５
件

录
像

类
电

子
档

案
,

发
现

１
份

不
符

合
格

式
要

求
的

电
子

档
案

扣
０

１
分

,
扣

满
０

５
分

为
止

.

抽
查

上
年

度
归

档
文

书
类

、
照

片
类

、
录

音
类

、
录

像
类

电
子

档
案

,
检

查
电

子
档

案
文

件
格

式
和

质
量

—０３—



项
目

测
评
指
标

标
准
分

测
评
细
则
及
测
评
标
准

测
评
方
式

自
评

计
分

４
５

电
子

档
案

元
数

据
齐

全
完

整
６

１
文

书
类

电
子

档
案

文
件

实
体

基
本

元
数

据
齐

全
完

整
,

包
括

:
聚

合
层

次
、

立
档

单
位

名
称

、
档

号
、

年
度

、
机

构
或

问
题

,
保

管
期

限
、

题
名

、
日

期
、

责
任

者
、

文
件

编
号

、
密

级
、

件
号

、
子

件
号

、
稿

本
、

文
件

组
合

类
型

、
页

数
、

格
式

信
息

、
计

算
机

文
件

名
、

计
算

机
文

件
大

小
、

文
档

创
建

程
序

、
紧

急
程

度
、

主
送

、
抄

送
、

信
息

系
统

描
述

、
当

前
位

置
、

脱
机

载
体

编
号

、
脱

机
载

体
存

址
、

签
名

规
则

、
签

名
时

间
、

签
名

人
、

签
名

结
果

、
证

书
、

证
书

引
证

、
签

名
算

法
标

识
、

数
字

化
时

间
、

数
字

化
对

象
描

述
、

数
字

化
授

权
信

息
、

色
彩

空
间

、
扫

描
分

辨
率

、
扫

描
色

彩
模

式
、

存
储

格
式

、
存

储
路

径
、

扫
描

设
备

类
型

、
扫

描
设

备
制

造
商

、
扫

描
设

备
型

号
、

数
字

化
软

件
名

称
、

数
字

化
软

件
版

本
、

数
字

化
软

件
生

产
商

、
阅

读
所

需
软

硬
件

条
件

、
数

字
化

成
果

移
交

接
收

信
息

等
.

记
录

关
键

管
理

过
程

的
机

构
人

员
实

体
、

业
务

实
体

等
元

数
据

齐
全

完
整

,
关

键
管

理
过

程
包

括
电

子
文

件
拟

办
过

程
、

用
印

,
以

及
归

档
登

记
、

数
字

签
名

、
销

毁
、

移
交

、
迁

移
等

.
抽

查
２０

件
处

于
不

同
管

理
节

点
的

文
书

类
电

子
档

案
,

发
现

１
份

电
子

档
案

元
数

据
项

目
不

齐
全

的
,

扣
０

１
分

,
扣

满
２

分
为

止
.

２
照

片
类

电
子

档
案

的
档

案
实

体
元

数
据

齐
全

完
整

,
包

括
:

聚
合

层
次

、
档

号
、

年
度

、
题

名
、

摄
影

者
、

著
录

者
、

摄
影

时
间

、
数

字
化

时
间

、
修

改
时

间
、

人
物

、
地

点
、

版
权

信
息

、
在

线
存

址
、

离
线

存
址

、
密

级
、

业
务

活
动

描
述

、
计

算
机

文
件

名
、

计
算

机
文

件
大

小
、

格
式

信
息

、
垂

直
分

辨
率

、
水

平
分

辨
率

、
图

像
宽

度
、

图
像

高
度

、
色

彩
空

间
、

设
备

制
造

商
、

设
备

型
号

等
.

记
录

关
键

管
理

过
程

的
机

构
人

员
实

体
、

业
务

实
体

等
元

数
据

齐
全

完
整

,
关

键
管

理
过

程
包

括
归

档
登

记
、

数
字

签
名

、
销

毁
、

移
交

、
迁

移
等

.
抽

查
１０

件
处

于
不

同
管

理
节

点
的

照
片

类
电

子
档

案
,

发
现

１
份

电
子

档
案

元
数

据
项

目
不

齐
全

的
,

扣
０

１
分

,
扣

满
１

分
为

止
.

抽
查

归
档

文
书

类
、

照
片

类
、

录
音

类
、

录
像

类
电

子
档

案
,

检
查

电
子

档
案

元
数

据
齐

全
性

—１３—



项
目

测
评
指
标

标
准
分

测
评
细
则
及
测
评
标
准

测
评
方
式

自
评

计
分

３
录

音
类

电
子

档
案

的
档

案
实

体
元

数
据

齐
全

完
整

,
包

括
:

聚
合

层
次

、
档

号
、

年
度

、
题

名
、

录
音

者
、

录
音

时
间

、
人

物
、

地
点

、
业

务
活

动
描

述
、

密
级

、
保

管
期

限
、

计
算

机
文

件
名

、
格

式
信

息
、

计
算

机
文

件
大

小
、

时
间

长
度

、
音

频
编

码
标

准
、

音
频

比
特

率
、

音
频

采
样

率
、

音
频

采
样

精
度

、
声

道
数

、
设

备
制

造
商

、
设

备
型

号
等

.
记

录
关

键
管

理
过

程
的

机
构

人
员

实
体

、
业

务
实

体
等

元
数

据
齐

全
完

整
,

关
键

管
理

过
程

包
括

归
档

登
记

、
数

字
签

名
、

销
毁

、
移

交
、

迁
移

等
.

抽
查

５
件

录
音

类
电

子
档

案
,

发
现

１
份

电
子

档
案

元
数

据
项

目
不

齐
全

的
,

扣
０

１
分

,
扣

满
０

５
分

为
止

.
４

录
像

类
电

子
档

案
的

档
案

实
体

元
数

据
齐

全
完

整
,

包
括

:
聚

合
层

次
、

档
号

、
年

度
、

题
名

、
摄

像
者

、
编

辑
者

、
摄

像
时

间
、

人
物

、
地

点
、

业
务

活
动

描
述

、
密

级
、

保
管

期
限

、
计

算
机

文
件

名
、

格
式

信
息

、
计

算
机

文
件

大
小

、
时

间
长

度
、

视
频

编
码

标
准

、
色

彩
空

间
、

帧
大

小
、

帧
速

率
、

视
频

比
特

率
、

音
频

编
码

标
准

、
音

频
比

特
率

、
音

频
采

样
率

、
音

频
采

样
精

度
、

声
道

数
、

设
备

制
造

商
、

设
备

型
号

等
.

记
录

关
键

管
理

过
程

的
机

构
人

员
实

体
、

业
务

实
体

等
元

数
据

齐
全

完
整

,
关

键
管

理
过

程
包

括
归

档
登

记
、

数
字

签
名

、
销

毁
、

移
交

、
迁

移
等

.
抽

查
５

件
录

像
类

电
子

档
案

,
发

现
１

份
电

子
档

案
元

数
据

项
目

不
齐

全
的

,
扣

０
１

分
,

扣
满

０
５

分
为

止
.

—２３—



项
目

测
评
指
标

标
准
分

测
评
细
则
及
测
评
标
准

测
评
方
式

自
评

计
分

４
６

传
统

载
体

档
案

数
字

化
７

１
规

划
本

单
位

档
案

数
字

化
工

作
,

制
定

符
合

规
范

要
求

的
档

案
数

字
化

总
体

规
划

.
未

制
定

档
案

数
字

化
总

体
规

划
的

,
扣

０
２

分
;

总
体

规
划

存
在

不
符

合
规

范
要

求
的

,
扣

０
１

分
.

２
档

案
数

字
化

工
作

文
件

收
集

齐
全

且
管

理
规

范
.

数
字

化
工

作
文

件
包

括
数

字
化

工
作

方
案

、
数

字
化

审
批

书
、

数
字

化
流

程
单

、
数

据
验

收
单

、
项

目
验

收
报

告
、

数
字

化
成

果
移

交
清

单
等

,
采

取
委

托
外

部
机

构
实

施
时

,
还

应
包

括
项

目
招

标
文

件
、

投
标

文
件

、
中

标
通

知
书

、
项

目
合

同
、

保
密

协
议

等
.

上
述

数
字

化
工

作
文

件
收

集
不

齐
全

的
,

扣
０

２
分

;
数

字
化

工
作

文
件

未
整

理
归

档
的

,
扣

０
１

分
;

保
管

期
限

低
于

数
字

化
对

象
保

管
期

限
的

,
扣

０
１

分
.

３
室

藏
非

涉
密

,
保

管
期

限
为

永
久

、
长

期
( ３
０

年
)

文
书

档
案

数
字

化
率

达
到

６０
％

以
上

.
未

开
展

数
字

化
工

作
的

,
扣

３
分

;
完

成
率

在
６０

％
以

下
的

,
按

比
例

扣
分

.
４

以
磁

带
、

银
盐

感
光

材
料

为
记

录
载

体
的

照
片

、
录

音
、

录
像

档
案

全
部

数
字

化
.

未
开

展
数

字
化

工
作

的
,

扣
２

分
;

未
完

成
的

,
按

比
例

扣
分

.
５

建
立

档
案

数
字

化
外

包
项

目
管

理
档

案
,

数
字

化
服

务
外

包
安

全
管

理
工

作
符

合
国

家
规

范
要

求
.

检
查

档
案

数
字

化
外

包
项

目
管

理
档

案
,

档
案

整
理

不
齐

全
的

,
扣

０
２

分
;

数
字

化
外

包
项

目
管

理
档

案
内

容
不

规
范

( 包
括

服
务

外
包

合
同

、
外

包
公

司
资

质
、

数
字

化
操

作
规

程
、

监
管

记
录

不
符

合
规

范
要

求
,

未
签

订
保

密
协

议
,

未
制

定
保

密
制

度
等

)
的

,
扣

０
２

分
.

６
传

统
载

体
档

案
数

字
化

技
术

参
数

等
符

合
国

家
、

行
业

或
本

省
标

准
规

范
要

求
.

纸
质

档
案

( 含
银

盐
感

光
纸

质
照

片
档

案
)

数
字

化
技

术
参

数
、

图
像

处
理

、
数

字
化

元
数

据
采

集
、

目
录

数
据

库
建

设
、

数
字

化
副

本
命

名
和

文
件

格
式

符
合

« 纸
质

档
案

数
字

化
规

范
»

( D
A/

T３
１
)

« 档
案

著
录

规
则

»
( D

A/
T１

８
)

等
标

准
要

求
;

录
音

档
案

、
录

像
档

案
数

字
化

技
术

参
数

、
图

像
处

理
、

数
字

化
元

数
据

采
集

、
目

录
数

据
库

建
设

、
数

字
副

本
命

名
和

文
件

格
式

符
合

« 档
案

著
录

规
则

»
( D

A/
T１

８
)

等
标

准
,

以
及

本
评

价
指

标
４

４
３
、
４

４
４
、
４

５
３
、
４

５
４

等
要

求
.

抽
查

１０
件

纸
质

档
案

数
字

化
副

本
和

５
件

录
音

录
像

档
案

数
字

化
副

本
,

发
现

１
份

档
案

数
字

化
技

术
参

数
不

符
合

要
求

的
,

扣
０

１
分

,
扣

满
１

分
为

止
.

抽
查

文
书

档
案

、
音

像
档

案
数

字
化

成
果

,
检

查
数

字
化

质
量

,
查

看
数

字
化

总
体

规
划

、
数

字
化

工
作

文
件

、
数

字
化

外
包

项
目

管
理

档
案

等
证

明
材

料

—３３—



项
目

测
评
指
标

标
准
分

测
评
细
则
及
测
评
标
准

测
评
方
式

自
评

计
分

４
７

传
统

载
体

档
案

数
据

库
建

设
４

１
完

成
室

藏
全

部
传

统
载

体
档

案
( 不

含
专

业
档

案
)

目
录

数
据

库
建

设
,

数
据

库
质

量
符

合
要

求
.

未
开

展
各

门
类

档
案

案
卷

级
目

录
数

据
库

建
设

的
,

扣
１

分
;

未
完

成
的

,
按

比
例

扣
分

.
未

开
展

各
门

类
档

案
文

件
级

目
录

数
据

库
建

设
的

,
扣

３
分

;
未

完
成

的
,

按
比

例
扣

分
.

数
据

库
质

量
存

在
问

题
的

,
扣

０
２

分
.

２
室

藏
涉

密
档

案
目

录
数

据
库

或
元

数
据

库
管

理
符

合
国

家
有

关
规

定
.

各
门

类
涉

密
档

案
目

录
数

据
或

元
数

据
的

非
涉

密
著

录
项

,
包

括
档

号
、

档
案

门
类

代
码

、
年

度
、

保
管

期
限

、
密

级
等

应
纳

入
非

涉
密

数
字

档
案

室
应

用
系

统
管

理
.

未
纳

入
管

理
的

,
扣

０
２

分
.

３
室

藏
传

统
载

体
档

案
目

录
数

据
管

理
规

范
,

各
门

类
传

统
载

体
档

案
目

录
数

据
与

相
应

数
字

化
元

数
据

、
数

字
档

案
室

应
用

系
统

相
应

元
数

据
库

融
合

管
理

.
未

融
合

管
理

的
,

扣
０

１
分

.
４

室
藏

传
统

载
体

档
案

数
字

化
副

本
全

部
导

入
数

字
档

案
室

应
用

系
统

,
并

通
过

档
号

或
计

算
机

文
件

名
等

与
相

应
的

元
数

据
建

立
关

联
.

抽
查

１０
件

档
案

,
检

测
目

录
与

数
字

化
副

本
的

关
联

关
系

,
发

现
１

份
档

案
关

联
关

系
有

问
题

扣
０

１
分

,
扣

满
０

５
分

为
止

.

实
地

检
查

目
录

数
据

库
,

抽
查

档
案

目
录

、
元

数
据

和
数

字
副

本
的

关
联

关
系

４
８

数
字

档
案

资
源

备
份

２

１
按

照
数

字
档

案
资

源
备

份
策

略
开

展
备

份
工

作
.

２
未

实
施

近
线

备
份

的
,

扣
０

４
分

;
未

实
施

异
地

备
份

的
,

扣
０

６
分

.
３

未
实

施
数

字
档

案
资

源
离

线
备

份
的

,
扣

１
分

;
离

线
备

份
存

储
结

构
不

规
范

的
,

扣
０

１
分

;
离

线
存

储
介

质
编

号
不

规
范

的
,

扣
０

１
分

.
检

查
离

线
数

据
备

份
记

录
和

备
份

介
质

,
备

份
不

及
时

或
备

份
内

容
不

完
整

的
,

每
项

扣
０

１
分

;
备

份
介

质
管

理
不

规
范

的
,

扣
０

１
分

.

实
地

检
查

,
查

看
相

关
证

明
材

料

５
保

障
体

系
建

设
１５

—４３—



项
目

测
评
指
标

标
准
分

测
评
细
则
及
测
评
标
准

测
评
方
式

自
评

计
分

５
１

数
字

档
案

室
建

设
经

费
保

障
４

１
数

字
档

案
室

建
设

、
管

理
、

升
级

和
运

维
等

费
用

纳
入

本
单

位
预

算
.

未
纳

入
本

单
位

预
算

的
,

扣
２

分
.

２
数

字
档

案
室

软
件

开
发

与
维

护
,

硬
件

配
置

、
维

护
、

升
级

,
室

藏
档

案
数

字
化

等
费

用
能

满
足

工
作

需
要

.
经

费
不

足
的

按
比

例
扣

分
,

扣
满

２
分

为
止

.

查
看

预
算

、
经

费
拨

付
等

证
明

材
料

５
２

数
字

档
案

室
建

设
制

度
保

障
８

１
制

定
并

实
施

本
单

位
数

字
档

案
室

建
设

中
长

期
规

划
或

在
单

位
信

息
化

工
作

中
长

期
规

划
中

有
档

案
工

作
内

容
.

未
制

定
并

实
施

规
划

的
,

扣
１

分
.

２
制

定
并

实
施

文
书

、
照

片
、

录
音

、
录

像
、

科
技

、
专

业
等

门
类

档
案

分
类

方
案

.
分

类
方

案
缺

少
门

类
的

,
每

门
类

扣
０

２
分

;
分

类
方

案
不

规
范

的
,

扣
０

３
分

.
３

制
定

并
实

施
文

件
材

料
归

档
范

围
和

档
案

保
管

期
限

处
置

表
.

未
制

定
的

,
扣

１
分

;
未

通
过

同
级

档
案

主
管

部
门

审
查

的
,

扣
０

５
分

.
４

制
定

并
实

施
包

含
文

书
、

照
片

、
录

音
、

录
像

、
科

技
、

专
业

等
门

类
电

子
档

案
元

数
据

方
案

.
缺

少
电

子
档

案
元

数
据

方
案

的
,

每
门

类
扣

０
２

分
;

元
数

据
方

案
不

规
范

的
,

扣
０

３
分

.
５

制
定

并
实

施
文

件
材

料
归

档
制

度
、

人
才

配
备

与
经

费
保

障
制

度
、

数
字

档
案

资
源

备
份

管
理

制
度

、
数

字
档

案
室

应
用

系
统

运
维

和
安

全
管

理
制

度
、

数
字

档
案

室
突

发
事

件
应

急
预

案
、

数
字

档
案

室
管

理
工

作
奖

励
和

责
任

追
究

制
度

,
电

子
档

案
鉴

定
和

销
毁

制
度

、
移

交
制

度
、

保
密

制
度

和
利

用
制

度
.

缺
少

制
度

的
,

每
项

扣
０

２
分

.
６

电
子

文
件

归
档

工
作

纳
入

单
位

业
务

工
作

流
程

.
发

现
１

项
主

要
业

务
工

作
流

程
未

纳
入

归
档

工
作

的
,

扣
０

２
分

,
扣

满
１

分
为

止
.

查
看

各
项

制
度

—５３—



项
目

测
评
指
标

标
准
分

测
评
细
则
及
测
评
标
准

测
评
方
式

自
评

计
分

５
３

数
字

档
案

室
建

设
人

才
保

障
３

１
数

字
档

案
室

配
备

专
( 兼

)
职

管
理

人
员

,
集

中
式

数
字

档
案

室
应

配
备

２
名

以
上

专
( 兼

)
职

管
理

人
员

.
未

配
备

数
字

档
案

室
专

( 兼
)

专
职

管
理

人
员

的
,

扣
２

分
,

集
中

式
数

字
档

案
室

管
理

人
员

不
足

２
人

的
,

缺
１

人
扣

１
分

.
２

数
字

档
案

室
专

职
管

理
人

员
应

具
备

档
案

或
信

息
技

术
相

关
专

业
的

本
科

以
上

学
历

,
能

胜
任

数
字

档
案

室
管

理
工

作
.

专
职

管
理

人
员

不
胜

任
工

作
的

,
扣

１
分

.

查
看

岗
位

设
置

和
管

理
人

员
报

表
等

证
明

材
料

６
工

作
亮

点
( 加

分
项

)
１０

６
１

专
业

类
纸

质
档

案
全

部
建

立
目

录
数

据
库

２

１
完

成
全

部
专

业
档

案
案

卷
级

( 以
卷

为
单

位
)

或
文

件
级

( 以
件

为
单

位
)

目
录

数
据

库
建

设
加

１
分

,
未

全
部

完
成

的
按

比
例

加
分

.
２

目
录

数
据

库
结

构
符

合
相

关
标

准
规

范
要

求
并

导
入

数
字

档
案

室
应

用
系

统
的

,
加

１
分

.

实
地

检
查

,
查

看
有

关
证

明
材

料

６
２

反
映

本
单

位
主

要
职

能
活

动
的

专
业

类
电

子
文

件
实

现
在

线
归

档

２

１
形

成
的

电
子

文
件

属
于

« 国
家

基
本

专
业

档
案

目
录

»
所

列
专

业
档

案
归

档
范

围
的

,
其

业
务

系
统

具
备

满
足

« 数
字

档
案

室
建

设
指

南
»

“ ５
５

２
专

业
类

电
子

文
件

归
档

基
本

要
求

”、
本

评
价

指
标

３
１
、
４

３
、
４

４
、
４

５
等

要
求

的
电

子
文

件
归

档
功

能
的

,
加

１
分

.
２

实
现

１
种

以
上

,
属

于
« 国

家
基

本
专

业
档

案
目

录
»

所
列

专
业

档
案

归
档

范
围

的
专

业
类

电
子

文
件

在
线

归
档

的
,

加
１

分
.

系
统

演
示

,
现

场
检

查
专

业
类

电
子

文
件

归
档

情
况

６
３

对
纸

质
文

书
档

案
数

字
副

本
O
C
R

识
别

普
遍

开
展

２

１
在

形
成

纸
质

文
书

档
案

源
版

数
字

图
像

基
础

上
,

经
O
C
R

识
别

等
技

术
生

成
一

套
双

层
P
D
F

格
式

数
字

副
本

或
者

生
成

一
套

T
X
T

格
式

数
字

化
副

本
.

O
C
R

相
关

工
作

质
量

符
合

« 纸
质

档
案

数
字

复
制

件
光

学
字

符
识

别
( O

C
R

)
工

作
规

范
»

( D
A/

T７
７
—

２０
１９

),
纸

质
文

书
档

案
源

版
数

字
图

像
O
C
R

识
别

量
达

到
８０

％
以

上
的

,
加

１
分

.
２

OC
R

识
别

率
达

到
１０

０
％

,
识

别
正

确
率

达
到

９０
％

的
,

加
１

分
.

现
场

检
查

,
查

看
有

关
证

明
材

料

—６３—



项
目

测
评
指
标

标
准
分

测
评
细
则
及
测
评
标
准

测
评
方
式

自
评

计
分

６
４

开
展

电
子

档
案

单
套

管
理

２

１
完

成
电

子
文

件
长

期
保

存
所

需
配

套
制

度
、

设
施

设
备

的
配

置
工

作
,

制
定

的
长

期
保

存
策

略
完

善
合

理
的

,
加

１
分

.
２

在
电

子
档

案
齐

全
完

整
性

、
保

持
电

子
档

案
之

间
有

机
联

系
、

计
算

机
文

件
格

式
和

元
数

据
采

集
等

方
面

符
合

本
评

价
指

标
基

础
上

,
对

管
理

期
限

为
１０

年
的

部
分

文
书

类
电

子
档

案
实

行
单

套
管

理
并

形
成

经
验

的
,

加
１

分
.

现
场

检
查

,
查

看
有

关
证

明
材

料

６
５

积
极

运
用

新
技

术
提

升
机

关
档

案
信

息
化

水
平

２
在

实
践

中
有

效
运

用
大

数
据

、
互

联
网

＋
、

云
计

算
、

智
慧

档
案

等
新

技
术

、
新

要
求

,
取

得
国

内
先

进
经

验
并

具
有

推
广

意
义

的
,

加
２

分
.

现
场

检
查

,
查

看
有

关
证

明
材

料

—７３—



附件３

廉 政 告 知 书

:

敬请贵单位对数字档案馆 (室)系统测评工作给予廉政支

持.数字档案馆 (室)系统测评工作人员及专家不得收取被测评

单位评审费和以任何名义在贵单位报销费用;不参与用公款支付

的高消费娱乐、健身活动;不索取、接受礼金、有价证券和贵重

物品;不从中谋取任何个人利益.

特此告知,请予监督.

举报电话:０２７—６６９９３７１０

湖北省档案局　　

　　２０××年××月××日　　

被测评单位接待负责人 (签字):

测评工作小组组长 (签字):

测评专家组组长 (签字):

—８３—



　湖北省档案局 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８日印发


